
 

 

 

 

 

 

 

 

附件三、教育訓練簡報 





河
溪

生
態

概
念

與
治

理
方

案
介

紹

徐
綱

觀
察

家
生

態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2
0
1
8
.1

2
.4

河
溪

裡
有

什
麼
??

前
言

石
賓

毛
蟹

鰕
虎

花
鰍

溪
蝦

石
賓
&
鰕

虎

前
言

毛
蟹

石
賓

蝌
蚪

溪
蝦

貝
類

水
蚤

水
生

昆
蟲

斑
龜

樹
蛙

前
言



生 產 者消 費 者 分 解 者

溪 流 食 物 網 簡 介

細
菌

真
菌

死
亡

的
水

中
生

物
屍

體

捕
食

性
水

棲
昆

蟲

雜
食

性
水

棲
昆

蟲

臺
灣

白
甲

魚

何
氏

棘
鲃

毛
蟹

粗
糙

沼
蝦

浮
游

動
物

落
葉

附
著

藻
類

浮
游

藻
類

前
言

前
言


溪

流
魚

類
食

物
來

源
多

依
靠

石
頭

附
著

藻
類

移
除

石
頭

移
除

藻
類

移
除

魚
類

食
物

來
源

魚
類

食
痕

前
言


河

流
好

比
血

流


手

術
過

後
必

定
元

氣
大

傷


減

少
手

術
規

模

前
言



1
、
維
持
良
好
底
質

2
、
避
免
水
位
過
低

3
、
保
護
水
質

4
、
維
持
水
流
多
樣
性

5
、
維
持
縱
橫
向
通
透
性

6
、
確
保
濱
溪
植
被




良

好
底

質
應

為
粒

徑
多

樣
之

石
塊

、
倒

木
、

落
葉


以

該
棲

地
原

先
自

然
樣

貌
為

原
則

良
好
底
質
定
義

維
持
良
好
底
質


提

供
生

物
避

難
、

產
卵

、
覓

食
、

棲
息

良
好
底
質
生
態
功
能

維
持
良
好
底
質


底

棲
魚

類
如

鰕
虎

、
爬

鰍
腹

部
具

吸
盤


石

塊
可

提
供

攀
附

以
阻

擋
水

流
&
刮

食
藻

類

良
好
底
質
生
態
功
能

維
持
良
好
底
質




大

石
常

作
為

水
中

魚
類

攀
附

使
用


石

縫
常

作
為

小
型

魚
類

躲
避

大
水

使
用

良
好
底
質
生
態
功
能

維
持
良
好
底
質

工
程
案
例


混

凝
土

封
底

難
以

提
供

__
供

水
中

生
物

躲
藏


泥

沙
底

質
難

以
攀

附
&
提

供
__

_供
水

中
生

物
覓

食

維
持
良
好
底
質

工
程
案
例


混

凝
土

封
底

難
以

提
供

孔
隙

供
水

中
生

物
躲

藏


泥

沙
底

質
難

以
攀

附
&
提

供
藻

類
供

水
中

生
物

覓
食

維
持
良
好
底
質

工
程
生
態
友
善
措
施

維
持
良
好
底
質



溪
床

保
留

塊
石

群
營

造
棲

地
多

樣
性


大

型
塊

石
應

原
地

保
留

不
隨

意
移

動


底

質
粒

徑
應

平
均

分
布


大

型
塊

石
過

密
&
水

位
過

低
易

造
成

伏
流

工
程
生
態
友
善
措
施

維
持
良
好
底
質


具

備
大

小
粒

徑
平

均
分

配
之

石
塊

為
佳

工
程
生
態
友
善
措
施

維
持
良
好
底
質


1
、
維
持
良
好
底
質

2
、
避
免
水
位
過
低

3
、
保
護
水
質

4
、
維
持
水
流
多
樣
性

5
、
維
持
縱
橫
向
通
透
性

6
、
確
保
濱
溪
植
被

河
川
水
位
下
降
原
因

避
免
水
位
過
低


自

然
影

響
：


南

部
枯

豐
水

季
差

異
明

顯
，

特
定

季
節

易
導

致
水

位
下

降


人

為
影

響
：


溪

床
整

寬
整

平
，

水
流

平
淺

而
易

入
滲

與
蒸

散


因

壩
體

上
游

土
石

堆
積

後
形

成
伏

流


截

流
、

分
流

及
引

水
等

工
程



河
床
乾
涸
對
生
態
影
響

避
免
水
位
過
低


直

接
影

響
水

生
動

植
物

生
存

空
間


易

導
致

魚
群

窒
息

而
死


南

部
溪

流
豐

水
期

、
枯

水
期

分
明


潭

區
為

水
生

生
物

枯
水

期
的

重
要

棲
地

保
留

深
潭

之
必

要

拉
氏
清
溪
蟹

馬
口
魚

粗
首
鱲

枯
水
期
-乾
涸
溪
床
上
的
魚
蝦

枯
水
期
的
避
難
所

避
免
水
位
過
低


人

工
營

造
多

樣
的

水
域

棲
地

，
如

深
潭


可

挖
設

深
槽

區
集

中
水

流
防

止
斷

流

工
程

生
態

友
善

措
施

避
免
水
位
過
低

河
相
學
深
潭
之
營
造


藉

由
設

計
拱

型
固

床
工

可
營

造
深

潭


現

地
保

留
或

河
道

中
設

置
大

石
可

營
造

深
潭

避
免
水
位
過
低

工
程

生
態

友
善

措
施





1
、
維
持
良
好
底
質

2
、
避
免
水
位
過
低

3
、
保
護
水
質

4
、
維
持
水
流
多
樣
性

5
、
維
持
縱
橫
向
通
透
性

6
、
確
保
濱
溪
植
被

保
護
水
質

水
體

混
濁

原
因


自

然
影

響
：


上

游
河

床
底

質
不

穩
固

，
易

剝
落

或
遭

沖
刷


大

水
、

風
災

導
致

土
石

崩
落


人

為
影

響
：


機

具
接

觸
溪

床
揚

塵


挖

取
河

床
或

堤
岸

導
致

大
量

土
砂

流
入

水
中

土
砂
進
入
河
道

保
護
水
質

水
質

對
生

態
影

響


直

接
覆

蓋
水

生
動

物
導

致
窒

息


遮

蔽
光

線
妨

礙
藻

類
生

長


泥

沙
沉

積
量

增
加

保
護
水
質

工
程

生
態

友
善

措
施



•低
干

擾
的

施
工

方
式

機
具
在
岸
上
施
工
避
免
干
擾
溪
床

ht
tp
:/
/w

w
w
.th

eo
bs
er
ve
r.c

a/
20
11
/0
9/
21
/u
s‐
ne

ig
hb

ou
rs
‐u
pg
ra
de

‐r
iv
er
‐s
ho

re
lin
e

ht
tp
:/
/w

w
w
.th

eo
bs
er
ve
r.c

a/
20
11
/0
9/
21
/u
s‐
ne

ig
hb

ou
rs
‐u
pg
ra
de

‐r
iv
er
‐s
ho

re
lin
e

保
護
水
質

工
程

生
態

友
善

措
施


以

拉
里

吧
溪

為
例


繞

流
遠

離
施

工
處

，
臨

時
過

水
涵

管
便

橋
，

避
免

直
接

擾
動

溪
流


設

置
臨

時
沉

砂
池

，
沉

澱
土

砂
後

再
排

出


採

半
半

施
工

法
，

河
道

兩
岸

分
批

施
工


施

工
期

間
下

游
發

現
毛

蟹
與

清
潔

指
標

石
蛉

保
護
水
質

工
程

生
態

友
善

措
施



1
、
維
持
良
好
底
質

2
、
避
免
水
位
過
低

3
、
保
護
水
質

4
、
維
持
水
流
多
樣
性

5
、
維
持
縱
橫
向
通
透
性

6
、
確
保
濱
溪
植
被

水
流

多
樣

性
對

生
態

影
響


不

同
溪

流
棲

地
提

供
多

種
生

物
棲

息
空

間

資
料

來
源

: 
觀

察
家

生
態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彙
整

0

0.
3

0.
6

0.
9

1.
2

0
0.

5
1

1.
5

2
2.

5

喜好水深(m)

喜
好
流
速

(m
/s

)

淺
流

淺
瀨

深
潭

深
流

維
持

水
流

多
樣

性



緩
流

淺
水


分

布
類

群
：

魚
苗

、
非

善
泳

生
物


特

性
：

不
易

遭
大

魚
捕

食
、

不
易

被
大

水
沖

走

急
流

深
水


分

布
類

群
：

善
泳

大
型

魚
類


特
性

：
足

夠
活

動
空

間
、

深
水

降
低

溫
度

上
升

幅
度

岸
邊

緩
流

急
流

深
水

水
流

多
樣

性
對

生
態

影
響

維
持

水
流

多
樣

性

臺
灣

梅
氏

鯿
(I
II
)

湍
瀨

對
生

態
影

響
維

持
水

流
多

樣
性


湍

瀨
可

增
加

水
中

溶
氧

量


溶

氧
量

越
高

，
越

適
合

多
樣

&
多

量
生

物
生

存


水

生
昆

蟲
喜

附
著

於
湍

瀨
石

塊
下

方



湍
瀨

對
生

態
影

響
維

持
水

流
多

樣
性


營

造
高

溶
氧

水
域

環
境

，
增

加
物

種
豐

度


溶

氧
量

降
低

易
導

致
生

物
死

亡
、

水
質

敗
壞


溶

氧
低

導
致

水
中

生
物

數
量

&
種

類
下

降

湍
瀨

消
失

對
生

態
影

響
維

持
水

流
多

樣
性


水

流
型

態
單

調
原

因


河

道
拓

寬
導

致
水

流
變

淺


移

除
大

石
導

致
河

床
平

整
、

湍
瀨

消
失


增

設
壩

體
導

致
流

速
降

低

維
持
水
流
多
樣
性

工
程

案
例





1
、
維
持
良
好
底
質

2
、
避
免
水
位
過
低

3
、
保
護
水
質

4
、
維
持
水
流
多
樣
性

5
、
維
持
縱
橫
向
通
透
性

6
、
確
保
濱
溪
植
被

洄
游

生
物

無
法

降
海

o
r上

溯

縱
向

阻
隔

對
生

態
影

響
維

持
縱

向
通

透
性

無
法

完
成

生
命

歷
程

洄
游

生
物

數
量

降
低

日
本

禿
頭

鯊

無
棘

腹
囊

海
龍

鱸
鰻

毛
蟹

洄
游

生
物

介
紹

維
持

縱
向

通
透

性




代

表
物

種
：

鯝
魚

、
圓

吻
鯝

、
櫻

花
鉤

吻
鮭


上

溯
理

由
：

避
暑

、
產

卵


阻

礙
：

縱
向

阻
隔

(高
壩

、
伏

流
、

斷
流

)

縱
向

阻
隔

對
生

態
影

響
維

持
縱

向
通

透
性


營
造
多
階
式
固
床
工
降
低
落
差


各
階
固
床
工
需
設
置
深
槽
作
為
魚
類
衝
刺
利
用

低
落

差
設

計
取

代
高

壩
維

持
縱

向
通

透
性

跌
水

式
混

凝
土

基
座

鑲
石

固
床

工

梁
宥

崧
提

供
梁

宥
崧

提
供

梁
宥

崧
提

供

低
落

差
設

計
取

代
高

壩
維

持
縱

向
通

透
性

開
口

設
計

維
持

縱
向

通
透


可

維
持

水
流

暢
通

、
兼

具
防

砂
功

能


確

保
魚

類
上

溯
路

線

維
持

縱
向

通
透

性



高
通

透
防

砂
壩

舊
壩

開
口

降
低

落
差

舊
壩

開
口

降
低

落
差

開
口

設
計

維
持

縱
向

通
透

維
持

縱
向

通
透

性


易

有
流

速
過

快
問

題


非

嗜
急

流
魚

類
難

以
上

溯

設
置

斜
坡

降
低

縱
向

阻
礙

嗜
急

流
型

魚
類

嗜
緩

流
型

魚
類

臺
灣

間
爬

岩
鰍

史
尼

氏
小

鲃

維
持

縱
向

通
透

性

魚
道

設
置

重
點


考

量
坡

度
&
流

速


入

口
流

速
低

於
壩

下
流

速


魚
類

無
法

辨
識

入
口


流

速
過

高


魚
類

無
法

上
溯

(需
低

於
1
.5

cm
/s

ec
以

下
)


了

解
當

地
物

種
特

性


最

低
水

深
：

魚
體

高
X
2
以

上
，

視
當

地
魚

種


安

全
水

深
：

鳥
類

無
法

站
立

，
視

當
地

鳥
種


各

階
長

度
、

高
度


階

梯
落

差
過

大


魚
類

跳
不

上
去


階

梯
距

離
過

短


無
法

有
效

加
速

維
持

縱
向

通
透

性

魚
道

設
置

常
見

議
題


隔

板
斷

裂
無

法
集

中
水

流


水

深
過

淺
，

魚
類

無
法

跳
躍


失

去
緩

流
區

供
魚

類
休

息


鳥

類
容

易
捕

食

洪
流

土
石

撞
擊

破
壞

魚
道

結
構

維
持

縱
向

通
透

性



魚
道

設
置

常
見

議
題

泥
沙

土
石

淤
積


出

口
處

容
易

淤
塞


出

口
位

置
改

變
至

壩
中

央


休

息
區

容
易

填
滿

，
疲

累
個

體
再

度
被

沖
至

壩
下


魚

道
內

淤
塞

維
持

縱
向

通
透

性

魚
道

設
置

常
見

議
題

入
口

落
差

過
高


枯

豐
季

水
位

差
異

明
顯

，
落

差
過

高


魚

類
無

法
順

利
進

入
魚

道

維
持

縱
向

通
透

性

魚
道

設
置

建
議

維
持

縱
向

通
透

性


需

事
前

進
行

生
態

監
測

，
了

解
當

地
魚

種
特

性


大

、
小

型
魚

皆
可

利
用


因

地
制

宜
，

勿
套

用
其

他
魚

道
設

計


蒐

集
當

地
水

文
資

料


需

高
頻

度
定

期
進

行
維

管

魚
道

效
益

評
估

方
式


長

期
生

態
監

測
數

量
變

化


標
示

捉
放

法


疊

石
易

造
成

伏
流

，
反

導
致

縱
向

阻
隔


須

待
大

水
或

是
土

砂
填

補
塊

石
孔

隙

堆
疊

石
塊

降
低

縱
向

阻
隔

維
持

縱
向

通
透

性



常
見

生
態

議
題

5
.動

物
受

困
結

構
物

積
水

的
防

砂
壩

或
固

床
工

其
他

可
能

造
成

動
物

受
困

的
結

構
物

5
6

道
路

邊
溝

/排
水

溝

對
策

最
簡

易
直

接
的

改
善

措
施

：
增

加
可

讓
動

物
逃

出
來

的
結

構
，

如
逃

生
坡

道

集
水

井


坡

度
：

建
議

不
超

過
4
0
度

盡
量

採
緩

坡
設

計


雌
性

個
體

為
族

群
繁

衍
重

要
成

員
4
0
度

約
為

母
龜

可
攀

爬
的

最
陡

坡
度


坡

度
越

緩
越

有
利

於
動

物
攀

爬
脫

困


寬
度

：
建

議
4
0
公

分
以

上


約

為
中

小
型

哺
乳

類
體

型
最

低
可

利
用

寬
度


寬

度
太

窄
體

型
較

大
動

物
無

法
利

用

動
物

逃
生

坡
道

設
計

原
則

高
速

公
路

局
沉

砂
滯

洪
池

改
善

範
例

坡
度

建
議

參
考

資
料

：
台

灣
河

岸
陡

坡
處

處
原

生
陸

龜
多

摔
傷

致
死

ht
tp

:/
/w

w
w

.l
ca

.o
rg

.t
w

/n
ew

s/
no

de
/1

9
6
3

5
7

生
態

友
善

方
案

5
.動

物
受

困
結

構
物

生
態

友
善

方
案

5
.動

物
受

困
結

構
物


降

低
阻

隔
促

進
連

結

保
育

對
策

-減
輕

5
8


協

助
脫

困

台
東

-達
仁

鄉

動
物

通
道

及
導

引
系

統

低 路 殺 風 險 高 路 殺 風 險

緩
坡

設
計

單
側

阻
擋

避
免

進
入

路
面

日
本

案
例

生
態

保
育

原
則

生
態

友
善

措
施

對
策

5
9

迴
避

生
態

保
全

對
象

及
重

要
棲

地

補
償

工
程

施
作

對
棲

地
造

成
之

重
要

損
失

減
輕

工
程

對
生

態
系

統
造

成
傷

害

縮
小

必
要

施
作

工
程

量
體

之
規

模
與

尺
寸



常
見

生
態

議
題

1
.自

然
棲

地
留

存
保

留
面

積
越

大
越

好

6
0


核

心
棲

地
物

種


通
常

對
環

境
較

敏
感


常

為
稀

有
種

或
保

護
標

的


例

如
：

依
賴

原
始

森
林

的
動

物

圖
片

來
源

：
su

st
ai

na
bl

el
in

fi
el

d.
ed

ub
lo

gs
.o

rg

核
心

棲
地

邊
緣

棲
地

核
心

棲
地

及
物

種
減

少
邊

緣
棲

地
及

物
種

增
加


核

心
棲

地
越

大
越

有
助

敏
感

物
種

生
存


工

程
優

先
迴

避
核

心
棲

地


例

如
：

天
然

林
、

有
大

樹
老

樹
的

森
林

8
0
%

2
0
%

7
0
%

2
0
%

迴
避



1
、
維
持
良
好
底
質

2
、
避
免
水
位
過
低

3
、
保
護
水
質

4
、
維
持
水
流
多
樣
性

5
、
維
持
縱
橫
向
通
透
性

6
、
確
保
濱
溪
植
被

食
水

嵙
溪

工
程

整
治

案
例

確
保

濱
溪

植
被

臺
灣

白
魚

(I
I)


上

游
未

施
工

段
落


下

游
整

治
段

落

食
水

嵙
溪

完
工

後
現

況

確
保

濱
溪

植
被




常
被
視
為
荒
地
，
遭
工
程
清
除

為
多

種
生

物
利

用
之

棲
地

64

螢
火
蟲

豆
娘

青
蛙

蜥
蜴

巢
鼠魚
狗

常
見
生
態
議
題

2.
濱
溪
植
被
移
除

天
然

濱
溪

植
被

的
重

要
性

65
ht

tp
s:

//w
w

w
.fa

ce
bo

ok
.c

om
/A

R
C

FL
Y

/p
os

ts
/1

71
52

79
83

85
00

62
1


吳

郭
魚

、
琵

琶
鼠

魚
、

孔
雀

魚


廣

泛
分

布
於

全
島

中
、

下
游

溪
流


人

為
放

流
&

適
應

力
強


非

生
態

良
好

指
標

有
很

多
魚

不
一

定
代

表
生

態
回

復
環

境
改

變
影

響
魚

類
相


本

土
魚

種
無

法
適

應
環

境
導

致
數

量
降

低


外

來
魚

種
適

應
環

境
導

致
數

量
大

幅
上

升




於

工
程

設
計

考
量

生
態

友
善


達

成
人

民
安

全
與

自
然

永
續

共
存

結
語



水
利
工
程
生
態
檢
核
簡
介

觀
察
家
生
態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發
展

歷
程

生
態

檢
核

歷
程

與
展

望
2


歷
經
研
發
、
規
範
制
定
、
案
例
試
辦
，
技
術
已
臻
成
熟

發
展

歷
程


機
制
/流

程


工
具


平
台

生
態

檢
核

執
行

概
念

3

保
育

治
理

工
程

保
育

對
策

擬
定

執
行

與
查

核

生
態

專
業

人
員

參
與

工
程

主
辦

單
位

辦
理

現
場

勘
查

民
眾

參
與

資
訊

公
開

生
態

資
料

蒐
集

生
態

關
注

區
域

圖

棲
地

評
估

衝
擊

減
輕

策
略

追
蹤

與
回

饋

減
輕

工
程

對
環

境
衝

擊
,

維
護

生
物

多
樣

性
與

棲
地

品
質


配
合
既
有
工
程
流
程
，
依
工
程

生
命
週
期
區
分
辦
理
階
段


搭
配
表
單
紀
錄
生
態
資
訊
與
溝
通

過
程


應
用
工
具
協
助
釐
清
議
題
、
研
擬

對
策
、
專
業
領
域
間
溝
通


生
態
關
注
區
域
圖


棲
地
評
估


依
衝
擊
減
輕
策
略
研
擬
保
育
措
施


迴
避
、
縮
小
、
減
輕
、
補
償

發
展

歷
程

4

生 態 考 量 機 制

既 有 工 程 流 程

融
入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導
入
生
態
檢
核
機
制
，
生
態
保
育
效
益
最
佳

由
生
態
專
業
人
員
評
估
，
掌
握
生
態
議
題
，
提
出
友
善
建
議

發
展

歷
程

治
理

工
程

各
階

段
生

態
保

全
議

題
5

生
態

檢
核

效
益

發
展

歷
程

公
私

協
力

之
展

望
6

資
訊

公
開

資
訊

公
開

生
態

保
育

生
態

保
育

民
眾

參
與

民
眾

參
與

行
銷

透
明

合
作

資
訊

公
開

資
訊

公
開

生
態

保
育

生
態

保
育

民
眾

參
與

民
眾

參
與

修
正

投
訴

抗
爭

主
動

信
任

有
效

被
動

報
告

應
付

過
去

未
來


行
政
院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公
共
工
程
生
態
檢
核
機
制


行
政
院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10
6年

4
月
25
日
工
程
技
字
第

1
06
00
12
4
4
00
號
函


公
共
計
畫
各
中
央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應
將
公
共
工
程
生
態

檢
核
機
制
納
入
計
畫
應
辦
事
項


前
瞻
基
礎
建
設
計
畫


各
單
位
工
作
指
標
將
落
實
辦
理
生
態
檢
核
，
並
列
入
「
中
長

程
個
案
計
畫
自
評
檢
核
表
」
中

執
行

依
據

7


考
量
公
共
工
程
應
注
重
生
態
保
育
，
本
會
整
合
上
開
部
會
執
行
生

態
檢
核
成
果
，
研
訂
「
公
共
工
程
生
態
檢
核
機
制
」
，
並
經
10
6

年
4月

11
日
研
商
會
議
討
論
達
成
共
識
，
請
公
共
工
程
計
畫

將
「

公
共
工
程
生
態
檢
核
自
評
表
」
，
各
機
關
可
依
個
案
工
程
及
生
態

環
境
特
性
，
本
權
責
及
需
求
，
自
行
增
補
訂
定
，
以
利
執
行
。


除
災
後
緊
急
處
理
、
搶
修
、
搶
險
、
災
後
原
地
復
建
、
規
劃
取
得

綠
建
築
標
章
之
建
築
工
程
及
維
護
管
理
相
關
工
程
外
，
中
央
政
府

各
機
關
執
行
新
建
工
程
時
，
需
辦
理
生
態
檢
核
作
業
。

8

近
期

發
展

：
工

程
會

(工
程

技
字

第
10

60
01

24
40

0號
)

各
機
關
辦
理
新
建
工
程
招
標
作
業
時
，
請
將
生
態
檢
核
內
容
因
應

對
策
及
作
法
落
實
納
入
相
關
招
標
文
件
內
，
以
落
實
生
態
保
育
之

政
策
；
另
施
工
階
段
，
亦
將
生
態
檢
核
納
入
後
查
核
，
請
會
配
合

辦
理
施
工
查
核
缺
失
扣
點
表
修
正
。

(1
06

.0
4.

11
會
議
結
論

)




10

6年
3月

30
日
立
法
院
生
態
檢
核
協
調
會
決
議
：

前
瞻
性
基
礎
建
設
應
於
計
畫
條
例
中
納
入
生
態
檢
核


水
與
發
展
：
加
強
水
庫
集
水
區
保
育
治
理
計
畫


主
要
工
作
項
目

(第
肆

之
四

節
)要

求

建

立
生

態
調

查
資

料
，

供
後

續
相

關
教

育
推

廣
及

保
育

研
究

執
行

參
考

與
應

用


補

助
地

方
政

府
成

立
水

環
境

改
善

輔
導

顧
問

團
，

協
助

推
動

辦
理

公
民

參
與

、
資

料
收

集
、

評
比

、
生

態
調

查
、

生
態

檢
核
等

作
業


執
行
策
略

(第
肆

之
二

節
)要

求
本
計
畫
各
工
程
皆
納
入
生
態
檢
核
作

業
，
將
自
然
環
境
特
性
及
生
態
保
育
納
入
整
體
考
量

9

前
瞻

基
礎

建
設

計
畫


水
與
環
境
：
全
國
水
環
境
改
善
計
畫


計
畫
目
標
說
明

(第
貳

之
一

節
)(
三
)改

善
水
質
污
染
、
營
造
生
物
多

樣
性
棲
地
，
發
展
永
續
生
態
環
境


為

貼
近

民
眾

親
水

需
求

，
利

用
污

染
物

削
減

、
污

水
截

流
、

河
川

淨
化

、
濕

地
淨

化
等

方
法

，
改

善
河

川
水

質
污

染
情

況
，

並
結

合
基

地
潛

力
、

生
態

環
境

及
地

景
資

源
等

地
方

特
色

，
營

造
生

物
多

樣
性

濕
地

環
境

與
生

物
廊

道
，

並
建

構
水

環
境

教
育

場
所


計
畫
執
行
分
工

(
第

肆
之

五
節

)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辦

理
事

項
包

含
民

眾
參

與
、
生

態
資

料
調

查
及

檢
核


計
畫
執
行
策
略
及
方
法
直
接
要
求
辦
理
生
態
檢
核

(第
肆

之
九

節
)


…

各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應

參
據

行
政

院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訂
定

之
「

公
共

工
程

生
態

檢
核

機
制

」
推

動
辦

理
生

態
檢

核
，

執
行

時
如

生
態

檢
核

結
果
顯

示
對

生
態

有
害

，
應

暫
停

工
程

，
並

採
取

改
善

措
施

，
無

法
改

善
時

，
應
取

消
辦

理

10

前
瞻

基
礎

建
設

計
畫


水
與
安
全
：
縣
市
管
河
川
及
區
域
排
水
整
體
改
善
計
畫


計
畫
目
標

(第
貳
章
)說

明
強
調
降
低
生
態
環
境
衝
擊


在

確
保

設
施

安
全

的
原

則
下

，
於

規
劃

設
計

及
施

工
時

兼
顧

生
態

保
育

，
加

強
生

態
檢

核
工

作
，

減
少

對
環

境
衝

擊
，

防
止

環
境

資
源

失
衡

發
展

的
情

事
發

生
，

並
善

加
珍

惜
與

保
護

地
方

環
境

，
以

落
實

國
土

保
育

及
永

續
家

園
的

理
念


現
行
相
關
政
策
及
方
案
檢
討

(第
參

章
)提

及
加
強
生
態
檢
核


隨

著
民

眾
環

境
生

態
意

識
抬

頭
，

不
只

重
視

既
存

的
生

態
環

境
，

也
要

求
各

機
關

在
辦

理
防

災
、

減
災

之
工

程
時

，
能
加

強
考

量
工

程
設

施
對

於
環

境
友

善
度


主
要
工
作
項
目

(第
肆

之
二

節
)要

求
治
理
工
程
落
實
生
態
檢
核
機
制


本

計
畫

各
機

關
在

規
劃

辦
理

治
理

工
程

時
，

應
加

強
工

程
設

施
對

於
環

境
生

態
友

善
度

之
考

量
與

設
計

，
並

於
推

動
治

理
工

程
時

落
實

生
態

檢
核

機
制

11

前
瞻

基
礎

建
設

計
畫


水
利
工
程
生
態
檢
核
作
業
流
程

12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水
利
工
程
生
態
檢
核
作
業
流
程

13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生
態

檢
核

重
要

執
行

項
目

14

生
態

檢
核

重
要

執
行

項
目

生
態

資
料

蒐
集

15


文

化
資

產
保

存
法

：
自

然
保

留
區


野

生
動

物
保

育
法

：
野

生
動

物
保

護
區

、
野

生
動

物
重

要
棲

息
環

境

國

家
公

園
法

：
國

家
公

園
、

國
家

自
然

公
園


森

林
法

：
國

有
林

自
然

保
護

區

溼

地
保

育
法

：
國

家
重

要
濕

地

海

岸
管

理
法

：
海

岸
保

護
區

、
特

定
區


農

委
會

公
告

之
保

育
類

野
生

動
物


文

資
法

規
定

及
學

界
認

定
之

特
稀

有
植

物

當

地
台

灣
特

有
物

種
、

局
部

分
布

物
種

及
指

標
物

種

依

據
樹

木
保

護
自

治
條

例
保

護
之

老
樹


與

當
地

居
民

生
活

、
信

仰
相

關
而

需
保

護
之

民
俗

動
植

物

1.
法

定
自

然
保

護
區

2.
關

注
物

種
水

保
局

敏
感

圖
林

務
局

淺
山

生
態

情
報

圖

高
公

局
生

態
敏

感
里

程

繪
製

生
態

關
注

區
域

圖

文
獻

資
料

蒐
集

生
態

調
查


對

照
工

程
設

計
，

評
估

個
體

存
續

、
棲

地
消

失
、
移

動
阻

隔
等

效
應


提

出
工

程
影

響
預

測

2.
評

估
工

程
影

響


配

合
文

獻
與

現
地

評
估

結
果

，
判

定
關

注
物

種
與
重
要

棲
地

1.
釐

清
生

態
課

題

確
認

生
態

保
全

對
象

生
態

檢
核

重
要

執
行

項
目

生
態

專
業

人
員

參
與



依
各

單
位

管
轄

範
疇

與
既

有
資

訊
篩

選
因

子


已
知

敏
感

區
：

以
法

定
公

告
保

護
區

為
主

要
管

理
依

據
，

輔
以

學
術

民
間

關
切

區
(民

眾
參

與
)


潛

在
敏

感
區

：
後

續
規

劃
治

理
之

參
考

生
態

敏
感

區
劃

設
17

已
知

敏
感

區
(既

有
圖

層
)

潛
在

敏
感

區
(生

物
多

樣
性

)

法
定

公
告

保
護

區
學

術
及

民
間

團
體

關
切

地
區

重
要

棲
地

特
殊

物
種

生
息

地

․
自

然
保

留
區

․
野

生
動

物
保

護
區

․
野

生
動

物
重

要
棲

息
環

境
․

國
家

公
園

․
自

然
保

護
區

․
沿

海
保

護
區

․
國

家
重

要
濕

地

․
重

要
野

鳥
棲

地
․

風
景

特
定

區
․

天
然

森
林

․
保

育
類

動
物

分
布

․
天

然
溪

流
․

原
生

植
物

群
落

․
天

然
海

岸
地

景
․

埤
塘

、
溼

地
․

動
物

繁
殖

區
(築

巢
、

產
卵

)
․

渡
冬

集
中

地
․

遷
移

中
繼

站

․
珍

稀
植

物
生

育
地

․
其

他
建

議
應

受
保

護
的

動
植

物
(如

族
群

量
降

低
)

․
具

特
殊

意
義

如
重

要
生

態
系

功
能

、
與

後
續

演
替

有
關

的
植

物
，

如
母

樹
、

大
樹

、
珍

稀
植

物

․
已

登
錄

地
景

․
長

期
生

態
研

究
站

․
林

試
所

研
究

中
心

․
學

術
試

驗
站

․
其

他
具

有
研

究
及

保
育

價
值

地
區

․
保

安
林

生
態

敏
感

區
探

討
劃

設
目

的
1.

維
持

現
存

自
然

環
境

的
完

整
性

2.
保

護
生

態
系

功
能

的
必

要
特

徵
3.

保
障

珍
稀

自
然

資
源

的
存

續

生
態

檢
核

重
要

執
行

項
目


掌
握
重
要
物
種
與
環
境
的
互
動
關
係


判
斷
生
態
議
題
及
確
認
生
態
保
全
對
象

現
場

勘
查

18

現
地

勘
查

菊
池

氏
細

鯽

關
注

物
種

19

翠
鳥

斑
龜

鉛
色

水
蛇

唐
水

蛇


低

海
拔

動
物

常
需

自
然

環
境

生
長

、
棲

息
、

繁
殖

-如
翠

鳥
需

自
然

土
堤

挖
洞

築
巢

以
繁

衍
後

代
-斑

龜
、

水
蛇

棲
地

因
人

為
擾

動
導

致
破

碎
化

、
草

澤
消

失
、

橫
向

阻
隔

生
態

檢
核

重
要

執
行

項
目


將
重
要
生
態
資
訊
以
地
圖
化
方
式

呈
現


套
疊
設
計
圖
、
標
明
保
全
對
象

生
態

關
注

區
域

圖
繪

製
20

等
級

顏
色

(陸
域
/水

域
)

判
斷
標
準

工
程
原
則

高
度

敏
感

紅
/藍

屬
不
可
取
代
或
不

可
回
復
的
資
源
，

或
生
態
功
能
與
生

物
多
樣
性
高
的
自

然
環
境


優
先

迴
避

中
度

敏
感

黃
/淺

藍

過
去
或
目
前
受
到

部
分
擾
動

、
但
仍

具
有
生
態
價
值
的

棲
地


迴
避
或
縮

小
干
擾


棲
地
回
復

低
度

敏
感

綠
/-

人
為
干
擾
程
度
大

的
環
境


施
工

擾
動

限
制
在
此

區
域


營
造
棲
地

人
為

干
擾

灰
/淺

灰
已
受
人
為
變
更
的

地
區

工
程

施
作

迴
避

區
域

新
設

工
程

水
蛇

(
I
I
級

保
育

類
)
、

斑
龜

、
鱉

棲
息

河
段

朱
鸝

(I
級

保
育

類
)

棲
息

的
次

生
林

降
低

對
水

域
及

淤
積

灘
地

的
干

擾
，

維
護

物
種

生
存

及
繁

殖
棲

地



生
態

檢
核

重
要

執
行

項
目


快
速
量
化
記
錄
工
區
物
理
環
境
特
性
，
提
出
生
態
建
議

棲
地

評
估

21

水
利
工
程
快
速
棲
地
評
估

水
的

特
性

生
態

特
性

水
陸

域
過

渡
帶

及
底

質
特

性

(A
)水

域
型

態
多

樣
性

(B
)水

域
廊

道
連

續
性

(C
)水

質

(D
)水

陸
域

過
渡

帶

(E
)溪

濱
廊

道
連

續
性

(F
)底

質
多

樣
性

(G
)水

生
動

物
豐

多
度

(原
生

or
外

來
種

)

(H
)水

域
生

產
者


優

良
環

境


劣
化

環
境

生
態

檢
核

重
要

執
行

項
目

說
明

會
型

式
辦

理
時

間
點

目
的

邀
請

對
象

設
計

說
明

會
工

程
設

計
定

稿
前

1.
蒐

集
居

民
重

視
之

生
態

議
題

、
在

地
人

文
資

產
與

保
全

對
象

1.
在

地
民

眾
2.

利
害

關
係

人
3.

關
心

工
程

治
理

之
民

間
團

體
施

工
說

明
會

開
工

前
1.

確
認

施
工

方
法

2.
確

認
保

育
措

施
與

相
關

意
見

是
否

落
實

入
設

計
方

案

民
眾

參
與

22

關
切
工
程
治
理
之
民
間
團
體

水
患

治
理

監
督

聯
盟

台
灣

千
里

步
道

協
會

台
灣

環
境

保
護

聯
盟

人
禾

環
境

倫
理

發
展

基
金

會

地
球

公
民

基
金

會

荒
野

保
護

協
會

社
區

大
學

全
國

促
進

會

綠
色

陣
線

協
會

惜
根

台
灣

協
會

資
料

來
源

：
本

團
隊

彙
整

保
育

團
體

參
與

生
態

議
題

現
勘

在
地

居
民

訴
求

生
態
檢
核

強
調

生
態

檢
核

重
要

執
行

項
目 衝
擊

分
析

及
保

育
對

策
擬

定
23


對
照
設
計
圖
，
評
估
個
體
存
續
、
棲
地
消
失
、

移
動
阻
隔
等
效
應


提
出
工
程
影
響
預
測

2.
評

估
工

程
影

響


結
合
文
獻
與
現
地
評
估
，
判
定
關
注
物
種
與

重
要
棲
地

1.
釐

清
生

態
課

題


設
計
以
干
擾
最
小
化
為
原
則


運
用
生
態
友
善
的
施
工
方
法

3.
提

出
建

議
對

策

降
低
生
態
環
境
衝
擊

補 償補 償減 輕減 輕縮 小縮 小迴 避迴 避


不

施
作


保

留
不

可
回

復
棲

地
環

境


不

施
作


保

留
不

可
回

復
棲

地
環

境


減

少
施

作
量

/規
模


限

縮
量

體
或

臨
時

設
施

物


減

少
施

作
量

/規
模


限

縮
量

體
或

臨
時

設
施

物


減

輕
衝

擊
程

度


降
低

工
區

範
圍

環
境

影
響


減

輕
衝

擊
程

度


降
低

工
區

範
圍

環
境

影
響


補

償
已

受
衝

擊


人
工

營
造

修
復

受
損

環
境


補

償
已

受
衝

擊


人
工

營
造

修
復

受
損

環
境

目
標


工
程
與
生
態
團
隊
討
論
溝
通
，
擬
定
最
終
保
育

對
策

4.
保

育
對

策
確

認

縮
小

土
資

場
範

圍

石
籠

多
孔

工
法

、
植

生

現
勘
位
置

保
留

竹
闊

葉
混

合
林

自
然

團
粒

噴
植

工
法

，
復

育
林

相

生
態

檢
核

重
要

執
行

項
目


定
期
檢
查
生
態
友
善
措
施
內
容


提
供
現
場
施
工
人
員
查
閱


提
升
生
態
措
施
落
實
程
度

保
育

措
施

自
主

檢
查

24

檢
查

內
容

：


維
護

方
式


頻

率


檢
查

結
果




遇
保
全
對
象
或
其
他
生
物
與
環
境
之
異
常
狀
況


即
時
通
報
並
積
極
處
理

生
態

檢
核

重
要

執
行

項
目

異
常

狀
況

處
理

25

施 工 中施 工 前

召
開

說
明

會
完

工
後

已
移

除
施

工
便

道
並

回
復

地
表

狀
況

10
2/

06
/0

5拍
攝


施

工
便

道
破

壞
前

期
的

植
生

工
程

→
 完

工
後

復
原

並
補

植
樹

苗

應
保

護
之

植
被

遭
移

除
開

挖
面

積
過

大

水
質

渾
濁

N
GO

或
居

民
陳

情

操
作

說
明

26

三
、
執
行
構
想

生
態
調
查

27


水
庫
集
水
區
工
程
生
態

檢
核
執
行
參
考
手
冊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生
態

團
隊

進
場

調
查

工
程

主
辦

單
位

與
生

態
團

隊
共

同
討

論
保

育
措

施

民
眾

參
與

其
他

注
意

事
項

10
5年

11
月

1日
經

水
事

字
第

10
53

10
94

11
0號

函
公

告


目
的
：


評
估
工
程
對
生
態
環
境
之
潛
在
影
響


迴
避
生
態
敏
感
區


生
態
衝
擊
最
小
的
設
計
方
案

提
報
/核

定
階
段

28


配
合
生
態
檢
核
表
：
P-
01

治
理
機
關

現
場
勘
查

核
可
/執

行

生
態

保
育

評
估

(
附

表
P
-
0
1
)

•現
況

描
述

•初
步

影
響

分
析

•對
策

研
擬

工
程
需
求
提
報

(災
害

發
生

、
民

眾
陳

情
) 工
程
構
想

核
定
決
議

取
消
/暫

緩

保
育

對
策

建
議

是
否


工

程
方

案
初

擬
即

將
預

定
治

理
區

域
的

生
態

議
題

納
入

考
量


核

定
階

段
之

生
態

保
育

對
策

可
作

為
工

程
規

劃
設

計
的

原
則


工

區
具

重
要

生
態

議
題

應
配

合
進

一
步

生
態

調
查

評
估

•
生

態
項

目
合

併
至

治
理
工

程
勘

查
紀

錄
表



29

規
劃
設
計
階
段


執
行
流
程

工
程

辦
理

流
程

設
計

原
則

/初
稿

生
態

評
析

細
部

設
計

圖

現
場

勘
查

設
計

案
發

包

擬
定

保
育

對
策

生
態

檢
核

作
業

設
計

圖
定

稿

無
法

執
行

可 行

細
部

設
計

審
查

修
正

審
酌

意
見

資
訊

公
開

基
本

設
計

圖

保
育

對
策

確
認

參
酌

保
育

措
施

及
民

眾
意

見
修

改

設
計

說
明

會
(民

眾
參

與
)

符
合

不
符

合

核
可

生
態

評
析

辦
理

項
目

(D
-0

3
)


資

料
蒐

集


生
態

棲
地

環
境

評
估


生

態
關

注
區

域
繪

製


發
掘

生
態

議
題


生

態
衝

擊
預

測
、

對
應

方
法

及
保

育
對

策

保
育

對
策


討

論
之

過
程

需
記

載
於

檢
核

附
表

D
-0

5


設
計

方
案

確
認

後
，

需
標

示
生

態
保

全
對

象
，

並
製

作
生

態
保

育
措

施
對

照
圖

表

基 本 設 計 細 部 設 計

邀
請
當
地
居
民
、

NG
O(
生
態
團
隊
協
助
)

生
態
團
隊

及
早
參
與


初
步
設
計
審
查
工
程
與
生

態
團
隊
現
場
討
論


民
眾
參
與
：
在
地
居
民
、

NG
O團

體


生
態
相
關
建
議
，
併
入

會
議
記
錄

發
文

規
劃

設
計

階
段

30

D
-
0
2
、

D
-
0
4
現

勘
意

見
記

錄
表

範
例


匯

整
生

態
團

隊
及

民
眾

意
見


逐

項
回

覆
預

定
辦

理
方

式

工
程

生
態

保
育

對
策

確
認

過
程

31

附
表

P-
01

：
核

定
階

段
生

態
檢

核
表

基 本 設 計 細 部 設 計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規 劃 設 計 階 段

工
程
生
態
保
育
原
則
建
議


生

態
團

隊
及

早
參

與
(
核

定
階

段
到

設
計

階
段

測
設

前
)


工

作
重

點
-

判
斷

生
態

敏
感

區
-

提
出

生
態

衝
擊

最
小

的
設

計
方

案

保
育
對
策
討
論
與
擬
定


各

次
現

勘
、

說
明

會


確
認

工
區

生
態

議
題


研

擬
工

程
設

計
/
施

工
時

期
之

保
育

對
策

附
表

D-
02

：
生

態
專

業
人

員
現

場
勘

查
紀

錄
表

附
表

D-
04

：
民

眾
參

與
紀

錄
表

保
育
對
策
確
認


設

計
圖

及
設

計
書

之
核

對
確

認


確
定

保
全

對
象

、
生

態
保

育
措

施

附
表

D-
05

：
生

態
保

育
策

略
討

論
紀

錄


附
表
D-
03
 工

程
方
案
之
生
態
評
估

分
析

1
.

生
態

團
隊

組
成

2
.

棲
地

生
態

資
料

蒐
集

－
文

獻
整

理

3
.

生
態

棲
地

環
境

評
估

－
棲

地
概

況
、

棲
地

評
估

指
標

4
.

棲
地

影
像

紀
錄

5
.

生
態

關
注

區
域

說
明

及
繪

製

6
.

研
擬

生
態

影
響

預
測

與
保

育
對

策

7
.

生
態

保
全

對
象

之
照

片

32
規

劃
設

計
階

段



33

施
工

階
段

常
見

環
境

異
常

狀
況

34

應
保
護
之
植
被
遭
移
除

施
工
便
道
闢
設
過
大

水
質
渾
濁

34

施 工 中施 工 前

召
開

說
明

會
完

工
後

已
移

除
施

工
便

道
並

回
復

地
表

狀
況

10
2/
06
/0
5拍

攝


施

工
便

道
破

壞
前

期
的

植
生

工
程

→
 召

開
施

工
階

段
生

態
議

題
說

明
會

→
 完

工
後

復
原

並
補

植
樹

苗


與
主
辦
機
關
討
論
確
認
生
態
措
施


執
行
方
式


依
工
程
施
工
檢
驗
程
序
填
寫


每
月
定
期
填
寫

自
主

檢
查

執
行

35

設
計
階
段
現
勘
提
出

生
態
建
議

與
主
辦
單
位
確
認
自
主

檢
查
表
(初

稿
)之

生
態

措
施
(設

計
定
稿
後
)

自
主
檢
查
表
定
稿

(施
工
前
說
明
會
以
前
)

配
合

查
核

點
填

寫
生
態
自
主
檢
查
表

成
果
彙
整

生
態
異
常

狀
況
通
報

及
處

理

自
主

檢
查

表
範

例
36

改
進

易
填

寫
錯

誤
欄

位 增
加

有
無

環
境

異
常

狀
況

欄
位

依
編

號
檢

查
生

態
保

全
對

象
及

生
態

友
善

措
施

勾
選

紀
錄

需
要

拍
攝

照
片

的
檢

查
項

目

填
寫

及
查

驗
人

員

註
記

檢
查

時
間

點

表
號

:依
施

工
月

份
編

列
流

水
號



自
主

檢
查

表
範

例
37

範
例

照
片

及
生

態
措

施
說

明
填

寫
單

位
在

照
片

上
標

示
施

工
範

圍

說
明

照
片

拍
攝

範
圍

檢
表

項
目

現
地

照
片

(施
工

前
/施

工
中

)

照
片

拍
攝

日
期

及
執

行
情

況
文

字
說

明


可
依
主
管
機
關
需
求
辦
理


目
的
：


定
期
監
測
評
估
治
理
範
圍
的
棲
地
品
質
、
生
態
課
題
分
析
與

研
擬
保
育
措
施


附
表
M-
01
 工

程
生
態
評
析


生

態
團

隊
組

成


棲

地
生

態
資

料


生

態
棲

地
環

境
評

估


棲

地
影

像
紀

錄


生

態
關

注
區

域
圖

繪
製


課

題
分

析
中

與
保

育
措

施

→
主
管
機
關
持
續
監
測
保
育
治
理
之
生
態
成
效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38

生
態

檢
核

表
總

覽
39

紅
字
：
提
供
工
程
資
料

綠
字
：
意
見
回
覆

檢
核
表

檢
核
表
編
號

工
程
主
辦
機
關
工
作
內
容

生
態
人
員
工
作
內
容

主
表

主
表

(
綜

整
個

案
生

態
檢

核
資

訊
)

工 程 各 階 段 附 表

核
定

P‐
01

工
程
核
定
階
段
生
態
檢
核
表


勘

查
記

錄
、

方
案

概
估


生

態
評

估

規
劃

設
計

D‐
01

工
程

設
計

資
料


提

供
工

程
資

料
及

設
計

圖

D‐
02

生
態
專
業
人
員
現
場
勘
查
紀
錄

表


現
場

勘
查


意

見
回

覆


生
態

措
施

討
論

及
定

案


生

態
資

料
蒐

集


現
場

勘
查

及
提

出
生

態
建

議


生
態

棲
地

環
境

評
估


生

態
關

注
區

域
圖

繪
製


生
態
影
響
預
測
及
保
育
對
策
研
擬

D‐
03

工
程

方
案
之
生
態
評
估
分
析

D‐
04

民
眾

參
與

紀
錄

表


設
計

說
明

會
及

意
見

回
覆

D‐
05

生
態

保
育
策
略
及
討
論
紀
錄


生

態
措

施
彙

整

施
工

C‐
01

施
工

團
隊

與
環
境
保
護
計
畫


提

供
工

程
資

料

C‐
02

民
眾

參
與

紀
錄

表


施
工

前
說

明
會


意

見
回

覆

C‐
03

生
態
專
業
人
員
現
場
勘
查
紀
錄

表


現
場

勘
查


意

見
回

覆


生
態

措
施

討
論

及
定

案


現

場
勘

查
及

提
出

生
態

建
議

C‐
04

生
態

監
測

紀
錄

表


生
態

棲
地

環
境

評
估

C‐
05

環
境

生
態

異
常
狀
況
處
理


異

常
狀

況
通

報
及

處
理


協

助
擬

定
處

理
方

式

C‐
06

生
態

保
育

措
施
與
執
行
狀
況


生

態
措

施
執

行
成

果
評

估

維
管

M
‐0
1
工

程
生

態
評

析

可
合
併
填
寫

可
合
併
填
寫

40


由

工
程

單
位

提
供

工
程

相
關

背
景

資
料

供
表

格
填

寫
記

錄
-
包

含
工

程
預

算
、

目
的

、
基

地
位

置
、

預
期

效
益

水
利

工
程

生
態

檢
核

自
評

表



41


由

生
態

人
員

填
寫

檢
視

是
否

完
成

落
實

生
態

檢
核

作
業

流
程


提

報
階

段
工

作
項

目
包

含
蒐

集
生

態
資

料
、

擬
定

保
育

對
策

、
民

眾
參

與
(
辦

理
地

方
說

明
會

)
、

資
訊

公
開

水
利
工
程
生
態
檢
核
自
評
表

42


與

工
程

人
員

討
論

生
態

保
育

措
施

及
工

程
方

案
並

納
入

設
計


將

設
計

成
果

等
資

訊
公

開

水
利

工
程

生
態

檢
核

自
評

表

43


確

認
施

工
廠

商
是

否
落

實
生

態
保

育
措

施
，

確
保

生
態

保
育

品
質

管
理


邀

集
生

態
、

工
程

人
員

、
在

地
民

眾
、

民
間

團
體

辦
理

施
工

說
明

會


施

工
計

畫
內

容
資

訊
公

開


完

工
後

比
較

施
工

前
後

差
異

性

水
利
工
程
生
態
檢
核
自
評
表

44


將

工
程

生
態

棲
地

檢
核

成
果

資
料

建
檔

，
以

利
後

續
維

管
參

考


將

生
態

檢
核

成
果

等
資

訊
公

開

水
利

工
程

生
態

檢
核

自
評

表




必
須
要
執
行
的
工
程
(有

其
必
要
性
、
重
要
性
、
急
迫
性
)


透
過
生
態
檢
核
優
化
治
理
方
案

45
好
工
具
，
怎
麼
用
? 集

/排
水

設
施

對
動

物
影

響

自
然

棲
地

受
到

擾
動

天
然

濱
溪

植
被

移
除

大
/老

樹
受

傷
或

消
失

棲
地

特
徵

消
失

護
岸

造
成

橫
向

阻
隔

施
工

擾
動

(
濁

度
提

高
)

壩
體

造
成

縱
向

阻
隔

外
來

植
物

跟
隨

工
程

入
侵

關
注

物
種

受
到

擾
動

4

1

2

3

4

5

6

7

8

9

10


建
立
對
應
工
程
計
畫
所
需
的
質
化
、
量
化
指
標


水
庫
集
水
區
治
理
工
程
：
快
速
棲
地
評
估
指
標


水
環
境
建
設
/營

造
工
程
，
如
自
行
車
道
、
高
灘
地
綠
美
化
、

水
質
淨
化
等
，
應
優
先
釐
清
生
態
議
題
，
部
分
指
標
不
適
用


迴
避
、
縮
小
、
減
輕
、
補
償

等
策
略
落
實
程
度
追
蹤


棲
地
完
整
性
追
蹤
：

如
水
域
縱
向
廊
道
、

陸
水
域
橫
向
廊
道
、

保
留
生
物
移
動
空
間
等

46
恢
復

河
川

生
命

力
：

生
態

面
向

的
追

蹤


維
持
溪
流
連
續
性


維
護
棲
地
多
樣
性


保
護
重
要
物
種
生

存
空
間

報
告

完
畢

敬
請

指
教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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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生態檢核機制 





生態檢核機制 

1 生態檢核沿革 

生態檢核機制係將生態評估、民眾參與、資訊公開等工作融入既

有保育治理工程流程，結合工程治理、生態保育及公民參與理念，共

同擬定並落實工程生態友善方案，減輕工程對生態環境之影響。 

民國96年因應民眾對於治理工程兼顧生態保育的期盼，生態檢核

概念首次出現於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特別整治計畫，由工程主辦單位

試填生態檢核表單開始，將生態考量的各個項目以表單的方式呈現，

並在不同的保育治理工程主管機關持續推動制度化。水利署在經過多

年試辦及滾動式檢討，於民國105年11月1日修訂公告為「水庫集水區

工程生態檢核執行參考手冊」，適用於水庫集水區工程以維護生物多

樣性資源與棲地環境品質。民國106年4月25日公共工程委員會發布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明訂中央政府各機關執行新建工程時需

辦理生態檢核作業。而後推廣至水利工程運用，並因應前瞻基礎建設

之生態檢核需求，研擬「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推廣歷程如圖1。 

 



 

圖 1 生態檢核制定及推廣歷程圖 

 

操作上，自工程構想發起初期即將生態環境因素以及民眾意見納

入整體工程規劃及考量，於工程規劃及設計時由生態專業人員協助確

認工程的生態議題，雙方討論研擬適當方案，包括生態保全對象、工

法設計、施工保護等，並於後續期程中，施工階段則由監造單位監督

工法執行及生態保育措施落實，生態專業人員監測環境變動，遇異常

時適時提醒改善，工程全週期則提供民眾參與表達設計意見及監督工

程計畫執行。這樣的制度不僅可達成工程治理目標，並能兼顧生態保

育與民眾意見，在三者之間取得平衡點。 

水庫集水區工程生態檢核機制，亦呼應生態工程定義，即基於對

生態系統的認知與落實生物多樣性保育及永續發展，期望工程能減輕

對自然環境造成的傷害。發展較早的生態工法強調的是以生態為基礎、

安全為導向的工程方法(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2006)。然而工程單

位常為無法評估或理解生態基礎所苦，或未廣納民眾的意見而遭抗議，

因此生態檢核著重於建置工程、生態及民眾的溝通及整合平台(圖2)，

在既有工程程序上有效融合生態專業調查及評估，並加入民眾參與及

資訊公開概念，讓工程單位藉生態檢核過程，了解工程所面臨的生態

議題，適時將生態保育納入實際作業內容，以達到減輕工程對生態環



境的負面影響。 

 

 

圖 2 生態檢核概念圖 

 

2 生態檢核概念與執行 

2.1 生態檢核機制概念 

生態檢核機制的核心概念著重於工程與生態之專業意見整合，主

要透過生態專業評估及民眾參與溝通協商二項主軸(圖3)。由生態專業

人員在蒐集調查工區周圍的生態資料，據以提出減輕衝擊的策略與生

態友善建議，提供工程設計人員考量與執行。同時考量保育團體與在

地民眾意見，讓民眾參與治理計畫內容，提供溝通機會與意見交流，

提早瞭解在地特性並納入治理方案，增加互信基礎，減少後續爭議發

生。 



 

圖 3 生態調查評估及溝通協商為生態檢核之兩大主軸 

 

2.2 生態檢核執行重點 

由生態專業人員蒐集調查工區周圍的生態資料，提出減輕衝擊的

策略與生態友善建議，提供工程設計人員考量與執行。以民眾在地經

驗為歷史資訊的來源，釐清保護標的同時，讓民眾參與治理計畫內容，

工程專業人員提供溝通機會與意見交流，透明化的討論方案的調整可

能導致的情形，提早瞭解在地特性並納入治理方案，增加互信基礎，

減少後續爭議發生。 

在生態檢核工作中，生態專業人員協助工程範圍進行生態與環境

資料蒐集、棲地評估、生態關注區域圖繪製以及就生態環境衝擊減輕

面向提供專業意見；工程主辦單位則應辦理現場勘查及民眾參與，填

寫生態檢核表並主動公開資訊。最後工程主辦單位透過與生態專業人

員及民眾等多方討論，擬定工程生態保育對策，於施工期間輔以自主

檢查表定期查核，並持續追蹤環境變化，將完整之生態檢核過程記錄

於生態檢核表中。以下分別就生態專業人員，以及工程主辦單位應辦

理，由本團隊協助輔導的項目，簡述生態檢核的重點執行工作。 

(一) 生態專業人員執行之評估調查工作 

1. 工程周邊生態相關資料蒐集 



為有效掌握環境與生態課題，需彙整工程周邊之生態資

源與潛在的關注物種，以作為分析預測治理工程生態影響之

背景資訊，並持續新增最新資料。資料經彙整後，提供給工

程主辦單位記錄於生態檢核表，於個案可彙整融入生態關注

區域圖，搭配圖面與文字敘述，完整呈現工區周圍需注意的

生態課題。 

2. 棲地評估 

為快速綜合評判棲地現況，生態檢核採用棲地評估指標，

透過均一的標準量化表示棲地品質，即時呈現工程周圍環境

之棲地概況，協助擬訂有效的環境友善措施。本計畫將配合

水利署制定之「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河川、區域

排水)」表，依本案工程個案填列。 

3. 生態關注區域圖繪製及生態保全對象標示 

生態關注區域係指在工區周邊具有的生態資源豐富或

具有生態課題的範圍，生態專業人員應參考包含法定保護區、

文獻紀錄、現地調查結果與蒐集當地訪談資料在內等重要生

態資訊，以圖面呈現工程影響範圍內生態敏感之環境區位，

作為工程規劃設計之參考。生態關注區域圖繪製流程如圖4

所示，圖面應套疊工程設計，透過現地調繪或空照圖判斷工

程影響範圍內的主要棲地類型，依其生態環境特性劃分為高

度敏感、中度敏感、低度敏感及人為干擾等級，並標註具重

要生態價值的保全對象，明確呈現應關注之生態敏感區域。 

 



 
 

圖 4 生態關注區域圖範例 

 

(二) 工程主辦單位辦理之項目 

1. 現場勘查 

由工程主辦單位視需求邀集相關單位、在地民眾、關注

之民間團體，以及工程、生態專業人員至現場勘查，共同瞭

解環境現況與工程目的。並依據執行內容，記錄生態環境與

提供相關資訊，俾利生態影響分析作業。生態專業人員應描

述現場環境概況，指認應保全之生態標的、關注區域與可能

議題，提供相關生態資訊並與工程團隊溝通討論可行之環境

衝擊減輕措施。 

2. 民眾參與及資訊公開 

民眾參與(或公民參與)可增加民間團體與管理單位之信

任關係，有效形成共識、解決問題，避免非理性抗爭，為目

前公共事務決策程序趨勢。生態檢核制度明定工程主辦單位

應公開相關資訊，並規劃在工程各階段有因應之公開說明活

動，邀請居民代表、關心環境治理議題的在地團體與權益相



關的個人代表或團體參與。公開說明治理構想、必要性及施

作方式，聽取民眾建議並彙整生態環境相關意見作為對策研

擬考量重點。 

3. 生態衝擊與減輕對策研擬 

生態檢核應整合文獻蒐集、調查結果及民眾意見，評估

工程可能造成之生態環境衝擊，並根據工程目的與規劃設計，

提供保全重要棲地或降低生態衝擊的保育對策。保育對策應

優先採用最能降低干擾或避免負面生態影響之方式，亦即依

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之優先順序考量與施作。 

因此，工程配置及施工應優先考量是否可以迴避生態保

全對象或重要棲地，若無法完全避免干擾，則應評估縮小影

響範圍、減輕永久性負面效應，針對受工程干擾的環境，應

積極研究原地或異地補償等策略，往零損失的目標趨近。 

4. 生態檢核表與自主檢查表填寫 

表單依照「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填列。生態評析

則填列「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河川、區域排水)」，

檢核工作過程應採用生態檢核表記錄，並協助研擬施工廠商

可操作之自主檢查表，供施工階段由施工廠商與監造單位現

地查核運用。 

3 生態檢核作業原則 

(一) 工程計畫核定階段 

1.目標 

評估計畫對生態環境衝擊程度及可行性，依生態衝擊的

減輕及因應對策的研擬，決定工程配置方案。各階段作業流

程如圖5。 

2.作業原則 

(1)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透過

現場勘查，評估潛在生態課題、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



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2)蒐集計畫施作區域既有生態環境、議題等資料，並由

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記錄生態環境現況及分析工程計畫

對生態環境的影響。 

(3)辦理生態調查、評析，據以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

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4)執行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 

(5)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

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

見。 

 



 

圖 5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作業流程圖 

 



 (二) 調查設計階段 

1. 目標 

落實生態評析與保育對策於工程設計中。 

作業原則 

(1)根據生態保育對策辦理細部之生態調查、評析工作，

執行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分析。 

(2)根據生態調查、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

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

細部設計。 

(三) 施工階段 

1. 目標 

落實前階段所擬定之生態保育對策與工法，確保生態保

全對象、生態關注區域完好與維護環境品質。 

作業原則 

(i)開工前準備作業 

組織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以

確認生態保育措施實行方案、執行生態評估。 

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

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並擬定生態保育措施

與環境影響注意事項。 

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應含生態保育措施

之宣導。 

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

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

相關意見。 

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於施工過程中注



意對生態之影響，以適時調整生態保育措施。施工執行

狀況納入相關工程督導重點，完工後列入檢核項目。 

(三) 維護管理階段 

1. 目標 

維護原設計功能，檢視生態環境恢復情況。 

2. 作業原則 

於完工階段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

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

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於維護管理階段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

並分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

育措施執行成效。 

4 河溪棲地評估 

河溪環境棲地評估比較較常使用的有兩種評估表單，分別為「水

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及「河溪棲地評估指標」。 

「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較為簡略，主要是針對工程設

計人員，讓工程人員快速了解河溪狀況；「河溪棲地評估指標」能提

供較完整的資訊，通常會使用在未受太多人為干擾地溪流環境，像是

擁有自然堤岸之河川、河川旁邊擁有自然林等。 

較完整之「河溪棲地評估指標」操作說明如下： 

(1) 目的 

河溪棲地評估指標是一種整合性評估方法，其目的為將河溪

的棲地品質以量化表示，利於分析河溪的重要生態資源現況，並

且可由結果看出生態環境需要提升改善的項目。其兼具科學的程

序性、可提供單一季節多個地點的調查、可快速回報結果給決策

者、轉換為管理與公共政策、有益於環境的操作程序等特性



(Barbour et al., 1999)。  

(2) 適用對象 

河溪棲地評估指標適用於可涉水通過的野溪環境。一般河川

或水庫集水區中上游之河溪環境多為符合上述野溪定義之中小

型溪流，因此，相關的河溪或坡地整治工程可應用河溪棲地評估

進行現況分析與記錄，用以瞭解工區及其周圍的水陸域棲地品質，

提供規劃設計者因地制宜與研選工法之依據及偵測棲地變動的

依據。 

(3) 操作方法 

於欲評估溪流範圍內分別進行八項河溪地形棲地因子及二

項濱溪植被因子的評估(表1)。各評估指標的評估項目、目的與內

容如表1所示。各項評估依棲地品質優劣可區分佳(分數20至16分

之間)、良好(分數15至11分之間)、普通(分數10至6分之間)、差(分

數5至1分之間)等四種等級。其中河岸的評估因子，包含堤岸穩

定度、河岸植生覆蓋狀況及河岸植生帶寬度等三個項目須左、右

岸分別估算。各項因子之詳細給分標準參見附件一。將十個評估

項目分數加總獲得總分，滿分為200分。此一總分愈高表示該河

段為棲地品質及穩定性較高且可能蘊含較多生物多樣性及生態

資源之河溪環境。 

  



表 1 河溪評估指標的指標項目、目的及內容 

分類 指標項目 評估目的 評估內容 

河溪

地形

棲地 

1.底棲生物的棲地

基質 

瞭解底質是否有足夠空

間給底棲生物利用 

穩定的深潭、大石、暗樁、

漂流木 

2.河床底質包埋度 瞭解底棲無脊椎生物能

利用的程度 

礫、卵石被細砂土包埋程

度 

3.流速水深組合 瞭解水流與水深在河道

中之分佈與組合 

急流、緩流、淺水、深水 

4.沉積物堆積 瞭解沉積物在河道中淤

積程度，影響河床可利

用的程度 

細小礫石、砂、土；砂洲、

經常改變的河床底層 

5.河道水流狀態 瞭解河道及河道水位是

否有人為干擾，是否有

底質裸露的情形。 

河道縮減、時常改道、水

位下降、基質裸露 

6.人為河道變化 瞭解人造設施造成棲地

干擾或棲地間阻隔的影

響。 

工程設施干擾、棲地阻隔 

7.湍瀨出現頻率 瞭解溪流之水量穩定及

巨石等配置情形 

湍瀨數量、頻率 

8.堤岸穩定度 瞭解河岸之穩定程度 岩盤、巨石>人造物>鬆軟

之土石膠結 

濱溪

植被 

9.河岸植生覆蓋狀

況 

瞭解河岸周遭植生狀況

並簡單區分人為干擾程

度 

天然林>人造林>竹林、果

園>草>無 

10.河岸植生帶寬度 瞭解周圍環境之生態潛

力 

植生帶的寬度 

資料來源：水利署，2010。 

 

(4) 應用 

河溪棲地評估指標除了可用於快速綜評一河溪環境之棲地

品質之外，也可應用於同一河段於不同時期的棲地環境評估，藉

由記錄歷年各個評估指標因子分數，並比較歷年評估指標結果變

動情形，可概觀瞭解河溪環境的變化情況(表3)。河川或水庫集水

區中上游之治理工程，建議從規劃設計階段到施工結束後的維護

管理階段有系統地行河溪棲地評估指標的估算並建立相關紀錄，

以瞭解治理工程對河溪環境之影響及後續恢復情形，可回饋後續

工程改善建議，提昇保育治理工程成效。 

 





 

 

 

 

 

 

 

 

附件五、溪流棲地評估指標 

  





水庫集水區工程生態檢核執行參考手冊附件 

河溪棲地評估指標 

一、 目的 

河溪棲地評估指標是一種整合性評估方法，其目的為將河溪的棲

地品質以量化表示，利於分析河溪的重要生態資源現況，並且可由結

果看出生態環境需要提升改善的項目。其兼具科學的程序性、可提供

單一季節多個地點的調查、可快速回報結果給決策者、轉換為管理與

公共政策、有益於環境的操作程序等特性(Barbour et al., 1999)。  

二、適用對象 

河溪棲地評估指標適用於可涉水通過的野溪環境。一般河川或水

庫集水區中上游之河溪環境多為符合上述野溪定義之中小型溪流，因

此，相關的河溪或坡地整治工程可應用河溪棲地評估進行現況分析與

記錄，用以瞭解工區及其周圍的水陸域棲地品質，提供規劃設計者因

地制宜與研選工法之依據及偵測棲地變動的依據。 

三、操作方法 

於欲評估溪流範圍內分別進行八項河溪地形棲地因子及二

項濱溪植被因子的評估。各評估指標的評估項目、目的與內容如

表1所示。各項評估依棲地品質優劣可區分佳(分數20至16分之間)、
良好(分數15至11分之間)、普通(分數10至6分之間)、差(分數5至
1分之間)等四種等級。其中河岸的評估因子，包含堤岸穩定度、

河岸植生覆蓋狀況及河岸植生帶寬度等三個項目須左、右岸分別

估算。各項因子之詳細給分標準參見表2。將十個評估項目分數

加總獲得總分，滿分為200分。此一總分愈高表示該河段為棲地



品質及穩定性較高且可能蘊含較多生物多樣性及生態資源之河

溪環境。 

  



表 1 河溪評估指標的指標項目、目的及內容 

分類 指標項目 評估目的 評估內容 

河溪

地形

棲地 

1.底棲生物的棲地

基質 
瞭解底質是否有足夠空

間給底棲生物利用 
穩定的深潭、大石、暗

樁、漂流木 
2.河床底質包埋度 瞭解底棲無脊椎生物能

利用的程度 
礫、卵石被細砂土包埋程

度 
3.流速水深組合 瞭解水流與水深在河道

中之分佈與組合 
急流、緩流、淺水、深水 

4.沉積物堆積 瞭解沉積物在河道中淤

積程度，影響河床可利

用的程度 

細小礫石、砂、土；砂

洲、經常改變的河床底層 

5.河道水流狀態 瞭解河道及河道水位是

否有人為干擾，是否有

底質裸露的情形。 

河道縮減、時常改道、水

位下降、基質裸露 

6.人為河道變化 瞭解人造設施造成棲地

干擾或棲地間阻隔的影

響。 

工程設施干擾、棲地阻隔 

7.湍瀨出現頻率 瞭解溪流之水量穩定及

巨石等配置情形 
湍瀨數量、頻率 

8.堤岸穩定度 瞭解河岸之穩定程度 岩盤、巨石>人造物>鬆軟

之土石膠結 

濱溪

植被 

9.河岸植生覆蓋狀

況 
瞭解河岸周遭植生狀況

並簡單區分人為干擾程

度 

天然林>人造林>竹林、果

園>草>無 

10.河岸植生帶寬度 瞭解周圍環境之生態潛

力 
植生帶的寬度 

資料來源：水利署，2010。 

 



表 2 河溪棲地評估指標 

1.
底

棲

生

物

的

棲

地

基

質 

說明 於保育治理工程應用上，主要在避免河床渠底混凝土化或整治河道時改變底質(如將巨石擊碎或移除)之情形。穩定多樣變化的底質結

構，應在工程完成後保留與復原。 
程度 佳 良好 普通 差 

 
 

I 理想基質超過河道面積 70%。 
II 基質穩定、長期存在且已有生

物利用。 

I 理想基質佔河道面積介於 40 到

70%。 
II 基質初形成，穩定但無生物利

用。 

I 理想基質佔河道面積介於 20-
40%。 
II 基質不穩定，干擾頻繁，無生

物利用。 

I 理想基質佔河道面積 20﹪以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2.
河

床

底

質

包

埋

度 

說明 於保育治理工程應用上，主要應避免施工期間淤泥砂等細顆粒之堆置及施工過程地表擾動的情形，臨時沉砂設施可有效控制包埋情

形，並於工程構造物設計時，需注意水流流速之控制，避免流速過緩，導致細顆粒沉降累積。 
程度 佳 良好 普通 差 

 
 

I 礫石、卵石及巨石 0-25%的體

積被沉積砂土包圍。 
I 礫石、卵石及巨石 25-50%的

體積被沉積砂土包圍。 
I 礫石、卵石及巨石 50-75%的

體積被沉積砂土包圍。 
I 礫石、卵石及巨石 75%以上的

體積被沉積砂土包圍。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3.
流

速

水

深

組

合 

說明 於保育治理工程應用上，應避免河道治理斷面單調之處理模式，工程並應儘量改變較少見的棲地類型，例如鄰近溪段深潭較少，則工

程佈設應儘量增加對深潭的保護，相反地，若該河段岸邊緩流較少，則應注意施工便道應避免於河岸佈設，以保障仔稚魚的棲所。 

程度 佳 良好 普通 差 

 I 具有 4 種流速/水深組合。 I 具有 3 種流速/水深組合。若

缺少急流-淺水的狀態，其得分會

較缺乏其他型態低。 

I 僅 2 種流速/水深組合出現。

若缺乏急流-淺水或緩流-淺水的

型態，則得分較低。 

I 絕大部分組合為單一種流速/
水深組合。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4.
沉

積

物

堆

積 

說明 於保育治理工程應用上，需先控制土砂堆積的料源，對上游裸露的鬆軟土層崩塌地或農墾地，進行植生護土，由源頭減少堆積物來

源，避免大量的土砂短時間進入溪流環境中。水土保持崩塌地治理工程可明顯減少河道土砂堆積，而施工或搶險過程，避免將產生之

土石推入溪床旁或道路下邊坡，降低增加土沙堆積的機會。 
程度 佳 良好 普通 差 

 I 由河道沉積物堆積的程度，如

砂洲、小島等，判斷溪流環境是

否受大規模的沉積作用影響，而

不穩定。沉積物的材質為砂或

泥。 

I 河道底部受沉積物堆積影響的

面積小於 5%，幾無砂洲形成。 
I 河道底部受沉積物堆積影響的

面積介於 5-30%。 
II 具有新近形成增加的砂洲，

且水潭底部有少量的沉積。 

I 河道底部受沉積物堆積影響的

面積介於 30-50%。 
II 沉積物累積於障礙物、結構

物和彎曲處；水潭有中度的沉積

物。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5.
河

道

水

流

狀

態 

說明 於保育治理工程應用上，須注意常流水斷流的情形。若遇到天然環境造成的無水野溪，可不進行此項目之評估。造成水位降低的可能原

因為(a)河道增寬，溪床墊高導致水流斷面寬度增加，(b)壩體的上游土石堆積後，地表逕流變成伏流，(c)截流、分流及引水等工程，原河

道水量被取走的情形，(d)乾旱。 
程度 佳 良好 普通 差 

 
 

I 水量豐沛，幾無溪床裸露。 I 小於 25%的溪床面積露出水

面。 
I 有 25-75%的溪床面積露出水

面。 
I 河道水量極少；溪床面積幾乎裸

露。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6.
人

為

河

道

變

化 

說明 於保育治理工程應用上，應以不佈設硬體工程維持溪流環境天然原貌為目標；避免施工便道施作於溪流中及兩旁濱溪帶，盡可能使用索

道運輸物料；工程規劃設計時，可提供相關施工後復原計畫，對溪流與週遭環境進行復原。 
程度 佳 良好 普通 差 

 
 

I 河道幾無治理工程，並維持原

有的狀態。 
II 沒有道路通達，或維持原始風

貌之環境。 

I 河道可見些許工程，影響目視

範圍中 40%以內的河段。 
II 過去曾有溪流治理，但並無新

近的工程影響。 

I 工程影響目視範圍中 40-80%
的河道。 
II 溪流兩岸均有堤岸改變河道

形狀。 

I 工程影響目視範圍中 80%以上的

河道。 
II 溪流兩岸遭混凝土等材質進行

護岸。溪流中的棲地遭移除或改變。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7.
湍

瀨

出

現

頻

率 

說明 於保育治理工程應用上，有連續性的湍瀨與蜿蜒曲折的河道避免截彎取直或渠道化之情形。工程設計規劃時，應維持天然河川瀨潭出現

的規律，依照經驗良好的棲地，河道寬度 7 倍距離內，即有一個瀨潭棲地的交換。欲維持最基本的棲地環境，河道寬度 25 倍距離內需有

一個瀨潭的交換。 
程度 佳 良好 普通 差 

 I 湍瀨間的距離除以河道寬度約

小於 7。 
II 目視可見河道中有連續的湍

瀨，且擁有巨石、礫石與樹幹等

天然物為佳。 

I 湍瀨間的距離除以河道寬度約

為 7 到 15 之間。 
II 有巨石等天然物可激起湍

瀨，但湍瀨不連續。 

I 湍瀨間的距離除以河道寬度約

為 16 到 25 之間。 
II 無連續湍瀨，且無巨石等天

然物於河道中。 

I 湍瀨間的距離除以河道寬度約

大於 25。 
II 水流平或淺，無巨石等可激起

湍瀨的天然物。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8.
堤

岸

穩

定

度 

說明 堤岸以材質穩定者為佳，如大理石優於泥砂膠結的土層。坡岸斜度可判斷侵蝕的強度，堤岸陡峭處較易崩塌；裸露樹根、植被狀況與底

層裸露的程度判斷堤岸的穩定度。此因子應注意與河道干擾因子的連動性，混凝土護岸有好的堤岸穩定度，但造成動物活動限制；砌石

護岸若同樣能解決堤岸侵蝕問題，其孔隙度佳，就河道干擾因子而言，影響較小。 
程度 佳 良好 普通 差 

 I 堤岸材質為岩盤等堅硬石材，

堤岸坡度較陡。 
II 小於 5%的堤岸有受沖蝕的跡

象。 

I 5-30%的堤岸受溪水沖蝕。 
II 曾遭沖蝕的堤岸具回復跡

象，如初生的植被。 

I 30-60%的堤岸受溪水沖蝕。 
II 無回復跡象，河道轉彎處在

洪峰時遭沖蝕的可能性極高。 

I 60-100%的堤岸受溪水沖蝕。 
II 直線河道仍可見連續沖蝕的痕

跡。 

 左岸 10 9 8 7 6 5 4 3 2 1 
右岸 10 9 8 7 6 5 4 3 2 1 



 

四、應用 

河溪棲地評估指標除了可用於快速綜評一河溪環境之棲地

品質之外，也可應用於同一河段於不同時期的棲地環境評估，藉

由記錄歷年各個評估指標因子分數，並比較歷年評估指標結果變

動情形，可概觀瞭解河溪環境的變化情況(表3)。河川或水庫集水

區中上游之治理工程，建議從規劃設計階段到施工結束後的維護

 

    

9.
堤

岸

的

植

生

保

護 

說明 於保育治理工程應用上，優先繪出良好的濱溪帶範圍，應避免佈設施工便道而伐除，對施工方法加以限制，必

要時提高費用。在實際作業上，兩岸若一側為農地，另一側為林地，為避免農人反彈或協商，施工便道即考量

佈設於林地，對環境衝擊較高，短期方便卻造成長期環境破壞。若有層次完整的濱溪帶，應加以保留。 
程度 佳 良好 普通 差 

 I 90%的堤岸具完整的分

層原生植被，包含樹冠、

灌叢和草本植被。 
II 植被幾無破壞的跡象。 

I 70-90%的堤岸具原生植

被。 
II 植被有遭破壞的跡象。 

I 50-70%的堤岸具原生植

被。 
II 植被受到明顯的破壞。 

I 50%以下的堤岸具原生

植被。 

 左岸 10 9 8 7 6 5 4 3 2 1 
右岸 10 9 8 7 6 5 4 3 2 1 

 

    
10.
河

岸

植

生

帶

寬

度 

說明 植生帶的寬度常因道路、農田、停車場和草皮等人為開發與建物影響而縮減。復原濱溪帶可設置緩衝綠帶等增

加植生帶寬度的措施，改善水質狀況與提高動植物棲息地面積皆有明顯助益。依照經驗良好的植生帶，至少應

有 6 公尺的濱溪帶寬度，方具有最低的生態效益，若能在 24 公尺以上，則為一健全的濱溪綠帶。 
程度 佳 良好 普通 差 

 I 河岸植生帶的寬度大於

18 公尺。 
II 人為活動幾無影響河道

(道路、砍伐或農業活動)。 

I 河岸植生帶的寬度介於

12 到 18 公尺間。 
II 人為活動輕微影響河道

(道路、砍伐或農業活動)。 

I 河岸植生帶的寬度介於 6
到 12 公尺間。 
II 人為活動嚴重影響河道

(道路、砍伐或農業活動)。 

I 河岸植生帶的寬度小於

6 公尺。 
II 因人為活動而幾無植生

帶。 

 左岸 10 9 8 7 6 5 4 3 2 1 
右岸 10 9 8 7 6 5 4 3 2 1 

    



管理階段有系統地行河溪棲地評估指標的估算並建立相關紀錄，

以瞭解治理工程對河溪環境之影響及後續恢復情形，可回饋後續

工程改善建議，提昇保育治理工程成效。 

表 3 案例-卡拉溪 ST1 樣站歷年棲地評估記錄 

樣站：卡拉溪 ST1 
 (○:表示與第一次調查同分，＋:表示與第一次調查比較所增加分數，－表示與第一次調查比較所減少分數) 

評估因子 說明 豐水期

(99/7/26) 
枯水期

(99/10/27) 
枯水期

(100/5/11) 
豐水期

(100/8/31) 
1.底棲生物的棲地基質 河床底部以巨石、卵石為主，少

見淤積土砂。第三次調查淤積面

積增加。第四次調查淤積面積減

少。 

16 ○ －4 －2 

2.河床底質包埋度 礫石與卵石土砂包埋狀況少於

25％。三次調查包埋現象增加。 17 ○ －5 －2 

3.流速水深組合 可見淺瀨、淺流分佈。第二次調

查增加許多湍瀨棲地。第三次、

第四次調查僅淺流、淺潭。 
15 ＋3 －7 －6 

4.沉積物堆積 左岸及右岸可見小面積淤積土砂

灘地。第二次調查水量充足，淤

積土砂減少。第三次調查、第四

次水量少，土砂堆積後灘地增

加。 

12 ＋3 －5 －4 

5.河道水流狀態 水量充沛，溪床裸露少。第二次

調查因降雨使得溪流水量增加。

第三次、第四次水量少，河床大

面積裸露。 

15 ＋3 －10 －9 

6.人為河道變化 河道可見固床工，右岸及左岸有

護岸。 10 ○ ○ ○ 

7.湍瀨出現頻率 可見水流與巨石形成連續瀨區。

第二次調查增加許多湍瀨棲地。

第三次、第四次調查湍瀨數量減

少。 

17 ＋3 －10 －10 

8.堤岸穩定度 左岸、右岸皆有護岸。左岸及右

岸有侵蝕現象。 左 6，右 6 ○ ○ ○ 

9.河岸植生保護 左岸鄰近道路，植被遭受施工破

壞，有裸露地。右岸植被鄰近道

路。第四次調查植被漸漸復原。 
左 3，右 5 ○ ○ ＋2 

10.河岸植生帶寬度 左岸植被帶小於 6 公尺，鄰近道

路，有施工工程影響。右岸植被

小於 6 公尺，鄰近道路，植被漸

漸復原。 

左 2，右 3 ○ ○ ＋2 

總分 127 139 86 100 
 
 

  



  



國有林治理工程生態友善機制手冊附件 

野溪治理工程生態追蹤評估指標 

一、目的 

「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指標」發展之目的，是維持河

溪環境自然生態，提升治理工程保育品質。本指標是依據臺灣上游高

坡度野溪特性，與野溪治理工程容易干擾之生態功能與面向所設計。

指標所列10項評估項目，適用於臺灣河溪治理工程中，物理性棲地與

其所提供的基礎功能多樣性之評估，同時也是野溪治理工程中常見之

生態課題，具生態概念推廣美意。本指標可快速評估工區的生態和棲

地品質，呈現治理前後生態成效與可持續改善之重點，提供生態檢核、

生態調查、治理工程規劃與執行等人員分析生態課題，研擬保育策略，

監測工程干擾與影響，同時可提供棲地保護或完工後恢復成效參考之

工具。  

二、適用對象 

指標操作原則、適用環境與施行限制如下： 

(一) 本評估指標適用於坡度千分之 5 以上，可涉水而過之山區野溪，不考慮

河槽寬度、地下水位與伏流。 

(二) 本評估指標優點是在少量測儀器下藉由目視分級評分，評估河溪棲地

品質與生態功能，適用於生態人員臨場快速評估生態狀況，工程人員生

態友善設計參考，與一般民眾學生教育訓練之用。如需更精密或指標範

圍外之量測，應考量採用更先進或其他量測、記錄之方法。 

(三) 評估溪段長度基本上為預定工區擾動範圍，屬於小尺度點狀範圍，一般

依介於 30-100 公尺間，超過 100 公尺，或溪段特性差異明顯時，應分

段評估，或考慮使用其他更大尺度之評估方法。 

(四) 評估溪段位點與範圍確定後，參考各指標定義的範圍或寬度施行評估。

評估過程應先區分程度等級(佳、良好、普通、差)，取中間值後，依現

場細部棲地特性作分數微調。分數微調以評估溪段最重要或最具影響



力之因子為優先，加扣分以不超過 2 分或不越級為原則。加扣分建議

以外之狀況，則由評估人員依溪流生態學原理原則決定分數微調幅度。

程度等級區分與分數微調，均應說明理由與依據。 

(五) 本評估方法所引用之粒徑與流速水深組合，皆依現行水文學與生態學

定義。 

(六) 實務上本評估指標用於評估工區棲地品質現狀與工程前後變化量，為

使其具科學上的比較意義，應考量時間上(施工前)或空間上(工區上游

或鄰近特徵相近溪段)之參考點，以了解評估溪段環境自然度與治理前

棲地物理品質，並比較河溪治理工程之生態衝擊與成效。 

(七) 評估指標為評估個案工程棲地環境之時間與空間變化量，不宜用於比

較不同溪段(工區)、溪流、流域或地區間之工區棲地品質。如需比較，

則須確認或假設各工區分布範圍內生態與環境特性為均質。 

(八) 評估分級等級分佳、良好、普通、差，是為協助非生態專業人士與一般

民眾瞭解本指標而給予之文字敘述，不全然代表棲地品質優劣，勿執著

文字表象。需藉由時間或空間尺度上之對比，方能評估工程前、後棲地

物理品質變化量。 

(九) 「野溪治理工程生態追蹤評估指標」易受主觀意識影響，建議評估人員

應受過相關課程訓練，並具實務操作經驗，以確保評估標準與品質一致。 

三、10項評估項目之生態意義與評估標準 

(一) 「溪床自然基質多樣性」 

「溪床自然基質多樣性」是從河溪棲地評估指標中「底棲生物的棲

地基質」項目，強化細節定義與說明，略作調整後使其適合作細緻化的

描述與操作。調整重點主要是整合學術上現行河川基質粒徑定義，並就

有機性基質多樣性、巨石大石保留、自然溪床維持或生物利用等臺灣常

見溪流現象，給予生態專業評估人員依現地狀況作評分微調之彈性判斷

空間。 

1、 「溪床自然基質多樣性」之評估目的與生態意義 

本評估指標目的在於瞭解溪床上，可供水域生物利用的自然基

質佔溪床之比例。優先考量無機性基質如卵石、礫石、塊石、大石

和巨石等之粒徑多樣性，其次輔以有機性基質如落葉、枝條、樹幹、

倒木等作評估。當溪流中擁有多種且足量的自然基質，且所占面積



比例高，即可為不同的溪流水生生物物種提供多樣性棲位與利用空

間，與生物躲藏、覓食、繁衍後代的環境。若棲地基質的多樣性與

面積縮減，棲地易趨向單一化，溪流緩衝人為與自然擾動能力降低，

不利水生生物棲息與利用。 

2、河溪治理工程對「溪床自然基質多樣性」之影響 

(1) 移除與覆蓋溪床底質：施工過程中，常為了取用現地自然資材、

通洪順暢或完工後驗收之美觀等目力，打碎大石、巨石和移除

溪床塊石。 

(2) 整平河道使之渠道化與平淺化。 

(3) 施工過程中土砂進入水體後水體濁度與沉積物堆積增加，自然

棲地基質因沉積物覆蓋而消失。 

(4) 最極端之狀況是溪床渠底混凝土化，即俗稱三面光工法，溪床

基質所提供之棲地與生態功能因此消失。 

3、保護「溪床自然基質多樣性」的對應生態友善措施 

(1) 優先保留穩定多樣化的溪床自然基質結構，不移除、整平或以

混凝土封底。 

(2) 保留至少 30%塊石、巨石、倒木於溪床上。 

(3) 強化濁度管理，避免土砂進入水體掩蓋溪床基質。 

(4) 完工後以拋鋪塊石等方式復原或營造，有利基質多樣性恢復。 

4、「溪床自然基質多樣性」評估方法 

「溪床自然基質多樣性」之評估分級與評分量尺如表 1。其評

估自然基質佔評估溪段之「面積百分比」，當理想棲地基質比例高

時，在有地表逕流時具形成較佳水域棲地之潛勢，給予較高分級。

在分級確定後，生態評估人員就現場之觀察與狀況，參考以下建議，

選擇最顯著之因子，酌以加分或扣分。 

當溪床有粒徑 3 公尺以上巨石，或以大小漂石、圓石為主；或

生物可棲息空隙多；或多倒木、漂流木、枯枝落葉與有機碎屑；或

完工後重新鋪石、拋石、棲地營造、改善與恢復；或基質上生長矽

藻、苔蘚，或發現好清潔水生昆蟲、蝦蟹魚類等。得酌予加分，加

分以不超過分級上限為原則。 

當溪床底質主要為細顆粒如礫石、砂土、黏土；或溪床整平、



漿砌、封底；或移除大小漂石與超過三公尺巨石 ；或無生物利用

等。得酌予扣分，扣分以不超過分級下限為原則。 

5、「溪床自然基質多樣性」評估細節說明 

(1) 自然基質佔河道的面積大、基質多樣性高、並且已經有生物利

用為佳。 

(2) 基質類型：大漂石 (>51.2cm)、小漂石 (25.7~51.2cm)、圓石

(6.5~25.6cm)、卵石(1.7~6.4cm)、礫石(0.2~1.6cm) 5 種，不包括

粒徑小於 0.2cm 之砂土與黏土，或漂流木或枯枝落葉等。 

(3) 本項不考慮地表逕流有無，僅評估底質組成可成為理想溪床棲

地之潛力。 

表 1 「溪床自然基質多樣性」評估分級與評分量尺 

 



(二) 「河床底質包埋度」 

「河床底質包埋度」保留沿用河溪棲地評估指標之同名稱項目，本

項目在臺灣溪流環境適用度高，因此不予更動。 

1、「河床底質包埋度」之評估目的與生態意義 

本評估指標目的在於瞭解溪床中的礫石、卵石與漂石等塊石，

被泥、土或砂覆蓋的程度。當包埋度低，代表溪床塊石間有足夠的

孔隙度，能提供底棲水生生物如藻類、水生昆蟲、鰕虎、爬岩鰍與

蝦蟹等生物棲息利用，當塊石與其間孔隙遭泥砂覆蓋填滿，即無法

提供作為生物躲藏、覓食與繁衍後代的棲地。底質包埋的成因是自

然的大規模的沉積物移動與堆積，或是人為野溪治理工程覆土整平，

與高濁度沉積物掩蓋溪床塊石所致。 

2、河溪治理工程對「河床底質包埋度」之影響 

(1) 施工期間大量土砂覆蓋沉積溪床塊石，降低石縫間孔隙度；應

注意於施工時整理河道或挖填作業造成土方直接掩蓋溪床，或

於完工後回覆環境作業避免整平溪床。 

(2) 開挖土方擾動土砂進入水體，造成流水濁度升高，沉積物堆積

溪床程度增加。 

(3) 最極端之情況是溪床混凝土化，完全包埋底質，造成無生物可

利用的孔隙，亦難以自然恢復。 

3、降低「河床底質包埋度」的對應生態友善措施 

(1) 從源頭控制土砂來源，降低施工過程中開挖擾動地表之範圍。 

(2) 避免施工期間土砂不當堆置，避免將剩餘土石推入溪床旁或道

路下邊坡溪流等。 

(3) 工程設計時控制水流流速，避免細粒沉積物堆積。 

(4) 利用涵管或便橋等設施，導流溪水遠離施工區，以避免車輛機

具直接碾壓溪床揚起溪床土砂進入水體。 

(5) 利用臨時沉砂設施，或是排擋水設施，移除溪水中部分土砂降

低濁度。 

4、「河床底質包埋度」評估方法 

「河床底質包埋度」之評估分級與評分量尺如表 2。其評估溪

床中之塊石、大小漂石等，陷入或嵌入土砂淤泥中之「體積百分比」。



當包埋度低，表示塊石間可為水生生物利用的孔隙度多，可棲息與

可利用空間增加，評估分級較高。在分級確定後，生態評估人員就

現場之觀察與狀況，參考以下建議，選擇最顯著之因子，酌以加分

或扣分。 

當評估溪段溪水充沛，預計可快速帶走因工程臨時沉積的土

砂；或是設置土砂控制設施或措施如沉砂池、施工遠離流水區、

土包袋過濾等。得酌予加分，加分以不超過分級上限為原則。 

當溪水濁度高或深潭易嚴重淤積土砂時，得酌予扣分，扣分

以不超過分級下限為原則。 

表 2 「河床底質包埋度」評估分級與評分量尺 

 

5、「河床底質包埋度」評估細節說明 

(1) 塊石粒徑定義：同「溪床自然基質多性」項目。 

(2) 本項不考慮地表逕流有無，僅評估棲底塊石被沉砂淤泥包埋

之程度。 

(3) 評分的結果與調查點位有相當的關係，評分點需儘可能選在

溪流流心處有塊石基質的淺瀨或淺流處。 



(三) 「流速水深組合」 

「流速水深組合」是從河溪棲地評估指標中之同名項目，強化細節

定義與說明，調整後使其適合作細緻化的描述與操作。調整重點主要是

導入學術上現行的流速水深組合(水型)定義，並加入對溪流魚苗、蝌蚪

與水棲昆蟲等小型水生生物存活棲息具重要性「岸邊緩流」。同時整理

臺灣魚種所偏好之流速水深供設計參考，以適用於臺灣溪流。 

1、「流速水深組合」之評估目的與生態意義 

本評估指標目的在於瞭解溪流中不同流速與水深組合，所代表

的棲地多樣性。流速水深組合之定義如下： 

(1) 淺瀨 (v＞30 cm/sec, d＜30 cm，急流淺水，激起水花) 

(2) 淺流 (v＞30 cm/sec, d＜30 cm，緩流淺水無水花) 

(3) 深流 (v＞30 cm/sec, d＞30 cm，急流深水) 

(4) 深潭 (v＜30 cm/sec, d＞30 cm，緩流深水) 

(5) 岸邊緩流(v＜30 cm/sec, d＜10 cm，靜流淺水) 
溪流擁有以上五種流速水深組合，表示水域棲地環境的多樣性

高，視為最佳之狀況，可提供不同生物利用之生棲環境，例如仔魚

與蝌蚪能利用緩流淺水的水域覓食，並且躲避掠食者；緩流深水與

急流深水則為較大型溪流魚類生存的空間；急流淺水的高含氧量能

夠被部分水生昆蟲利用，亦是底棲魚類如爬岩鰍的棲地。若溪流的

流速水深組合貧乏，表示棲地環境趨向單調化，直接影響可涵養之

生物多樣性。 

2、河溪治理工程對「流速水深組合」之影響 

(1) 治理工程對「流速水深組合」的主要影響是造成溪床環境之平

緩化、單調化與渠道化。 

(2) 在河溪治理工程之設計上，往往以固床工和防砂壩調整溪床坡

降，當坡降變緩，淺瀨與深潭及可能因為土砂淤積而消失。 

(3) 在施工過程中，常為了取用現地自然資材、通洪順暢或完工後

驗收之美觀等，移除可激起水花的溪床塊石，和打碎可以形成

深潭的大石巨石。 

(4) 整平河道使之渠道化，形成淺流或漫流之環境。 

(5) 最極端之狀況是溪床渠底混凝土化，溪流只剩淺流或緩流。 



3、維持「流速水深組合」的對應生態友善措施 

(1) 優先保留全段或部分天然溪段，與該溪段較少見的水型。 

(2) 保留溪床 2-3 公尺以上大石或塊石不移除打除。 

(3) 完工後維持河道自然起伏線不整平。 

(4) 以近自然工法設計與營造，參考施工前之流速水深組合模式，

利用塊石拋鋪、砌石、弧形固床工、低落差固床工、多階、深

潭等手段，完工後恢復棲地多樣性。 

4、「流速水深組合」評估方法 

「流速水深組合」之評估分級與評分量尺如表 3。以 5 種流速

水深組合(水型)，「定性」評估與描述溪流水域物理棲地之多樣性，

當溪流存在的水深組合(水型)類型增加，代表適合不同種類水生生

物棲息與利用地棲地類型即增加，視為較佳的狀況，給予較高分級。

在分級確定後，生態評估人員就現場之觀察與狀況，依以下建議酌

以加扣分。 

當溪床有存在湍瀨或深潭；或是有粒徑 3 公尺以上大石巨石；

瀨潭連續交錯；或是發現好高溶氧水生生物利用；或完工後重新鋪

石、拋石、棲地營造、改善與恢復等。得酌予加分，加分以不超過

分級上限為原則。 

當溪流缺乏連續湍瀨、深潭或岸邊緩流；或形成漫流。得酌予

扣分，扣分以不超過分級下限為原則。 

當評估溪段出現乾涸、斷流或伏流現象，無流速水深組合，表

示水域生態系崩潰消失，以 0 分計。 

表 3 「流速水深組合」評估分級與評分量尺 

 
  



5、「流速水深組合」評估細節說明 

(1) 本項考量「岸邊緩流」項目是因為其為魚苗主要棲息環境。 

(2) 本項所列 5 種流速水深組合(水型)佔評估溪段 10%以上可明顯

識別。 

(3) 整理臺灣常見魚類偏好之流速水深如下 1。 

 

圖 1 臺灣常見魚類偏好流速-水深-棲地環境分析圖 

(四) 「湍瀨出現頻率」 

「湍瀨出現頻率」保留沿用河溪棲地評估指標之同名稱項目，其

在臺灣溪流環境適用度高，因此不予更動。 

1、「湍瀨出現頻率」之評估目的與生態意義 

本評估指標利用「湍瀨出現頻率」，瞭解評估溪段的瀨潭交換

頻率。自然溪流依其坡度與底質，自然平衡後形成固定瀨潭交換頻

率。當交換頻率改變，顯示水域棲地之溶氧、通透性、異質性與多

樣性改變，影響不同種類水生生物棲息與利用。湍瀨包括自然形成

的淺瀨區與人工構造物所形成之跌水，其往往是溪段中補充溶氧和

生物多樣性較高之處。在高坡降的溪流中，淺瀨湍流是維持水生昆

蟲多樣性重要的棲地類型，此類棲地有大小不一的石塊激出水花曝

氣，溶氧相對較高，是好清潔性或好高溶氧水生生物如長鬚石蠶、

石蠅和石蛉之聚集處；因這一區域流速較高，也是喜好湍流之水生



生物如爬岩鰍之出沒點。「湍瀨出現頻率」高，反映有較高瀨潭交

換頻率，視為較佳之溪流環境。 

2、河溪治理工程對「湍瀨出現頻率」之影響 

(1) 治理工程對「湍瀨出現頻率」的主要影響是河道平整化導致湍

瀨消失。 

(2) 工程設計改變自然底質與減緩坡度。 

(3) 施工中移除可激起湍瀨水花之塊石，或整平河道渠道化，或或

溪床底部混凝土化等。 

(4) 改變原本自然溪段已平衡瀨潭交錯頻率，嚴重者甚至導致溪床

單調化，水流平淺，瀨潭消失。 

3、維持「湍瀨出現頻率」的對應生態友善措施 

(1) 工程設計時保留自然溪段與保留溪連續性的湍瀨為優先，以維

持天然河川瀨潭出現的規律。 

(2) 同「溪床自然基質多樣性」的對應生態友善措施，維持溪床塊

石基質對湍瀨維持有正面效益。 

(3) 工程後期的復原或營造，可參考施工前之湍瀨出現頻率。 

4、「湍瀨出現頻率」評估方法 

「湍瀨出現頻率」之評估分級與評分量尺如表 4。其評估溪流

瀨潭交換頻率，以湍瀨間的「縱向距離除以河道寬度」所得之比值

計算(河道寬度是以常時狀態(正常水流下)溪流之寬度)。良好棲地

在河道寬度 7 倍距離內，即有一個瀨潭棲地的交換；至少河道寬度

25 倍距離內需有一個瀨潭的交換，以維持最基本的棲地條件。湍

瀨出現頻率高時環境較佳，給予較高分級。在分級確定後，生態評

估人員就現場之觀察與狀況，依以下建議酌以加扣分。 

當評估溪段目視可見連續湍瀨，或有超過 3 公尺巨石、漂石、

礫石或樹幹等天然物激起湍瀨 ，得酌加 1-2 分，加分以不超過分

級上限為原則。 

當評估溪段目視無連續湍瀨，且無巨石等可激起湍瀨的天然物

於河道中，或溪流渠道化，得酌予扣分，扣分以不超過分級下限為

原則。 

  



表 4 「湍瀨出現頻率」評估分級與評分量尺 

 
 

5、「湍瀨出現頻率」評估細節說明 

(1) 本項湍瀨包括自然形成與因人工構造物所形成之湍瀨，瀨潭交

換頻率高，則評分較高。 

(2) 當評估溪段出現乾涸、斷流或伏流現象，無法評估本項目，表

示水域生態系崩潰消失，以 0 分計。 

(五) 「河道水流狀態」 

「河道水流狀態」是調整自河溪棲地評估指標中同名稱項目，將原

指標依溪床裸露面積比例評估溪流基流量的方式，修改成依魚類可利用

的有效水深評估。調整原因有二：1. 與美洲大陸相比，臺灣中上游溪流

橫切面多呈 V 型，在一般非豪大雨狀況下，溪水即使豐沛，水流往往聚

集在深槽區，溪床裸露比例仍高，在分級與評估分數偏低，加上臺灣枯

豐水期明顯，更是放大此一現象，尤其是枯水期，溪床往往裸露無水，

僅有深槽區涓細水流；2. 在野溪經過工程治理後，溪床整平、渠道化甚

至水泥化後，深槽區消失，淺緩溪水均勻漫流在拓寬之溪床中，雖溪床

裸露比例低，原指標評分雖高，然而淺薄水深卻容易因蒸散或入滲而乾

涸斷流，不利水生生物存續與移動。原指標之評估方法，難以反映這種

在臺灣溪流中常見的特殊情況。因此不以水面覆蓋比例評估，改以水深

做為評估溪水流量之依據，並參考臺灣常見魚種所偏好之水深下限，設

計分級與評分量尺。並就生物利用狀況、潭區等避難所、水面覆蓋比例、

漫流或混凝土封底與上游引水設施等臺灣常見溪流現象，依生態評估人



員之判斷，作評分微調。 

1、「河道水流狀態」之評估目的與生態意義 

本評估指標目的在描述溪流基流量與魚類可利用的有效水深。

河道中水位高低的程度，將直接影響水域生態系存續，當水深足夠

時，水生動植物將有足夠生存利用的空間，可降低水生生物的生存

壓力，增加其多樣性。溪流水深應當維持在可維持水生生態系之最

下限，避免伏流斷流等極端狀況發生。當旱季水深不足時，深潭或

水窪可提供水生生物避難所，生態價值相對重要。 

2、河溪治理工程對「河道水流狀態」之影響 

(1) 衝擊流量，造成施工溪段水位降低甚至斷流的可能原因，有河

道整寬、溪床整平，因而導致水流平淺而易入滲與蒸散而乾涸。 

(2) 壩體的上游鬆軟土石堆積後，地表逕流走地面下而伏流。 

(3) 上游有截流、分流及引水等人為取水工程。 

(4) 自然因素如枯水期或乾旱等。 

3、維持「河道水流狀態」的對應生態友善措施 

(1) 工程設計上優先維持天然深槽區或保留自然溪段。 

(2) 施工時避免河道整平與混凝土封埋，保留溪床自然起伏。 

(3) 設計淺 V 型溪床斷面或低水流路。 

(4) 工程施作時設置臨時深槽導溝集中水流、完工後營造深槽區集

中水流避免漫流溪床等。 

4、「河道水流狀態」評估方法 

「河道水流狀態」之評估分級與評分量尺如表 5。其根據「有

效水深」評估可維持水生生物存活之流量。當水深較深時，則有足

夠之水量維持水域生態系和魚類生存，給予較高分級。在分級確定

後，生態評估人員就現場之觀察與狀況，依以下建議酌以加扣分。 

當溪流發現有魚蝦蟹類利用；或是有水漥或深潭等避難所；或

是水面覆蓋溪床比例超過 75%等。得酌予加分，加分以不超過分級

上限為原則。 

當溪床整平、渠道化或混凝土封底，導致水流淺緩或漫流；或

是上游有固定性引水設施(堰、混凝土設施)；或是與附近自然參考



點比較水量明顯減少等。得酌予扣分，扣分以不超過分級下限為原

則。 

當評估溪段逕流水消失造成斷流或伏流水狀況(無水深時)，

表示該處水域生態系崩潰消失，以 0 分計。 

表 5 「河道水流狀態」評估分級與評分量尺 

 

5、「河道水流狀態」細節說明 

(1) 本項目依臺灣常見魚類偏好之流速水深評定可維持水生生物

存活之基礎流量與水位，如臺灣溪流魚類需要 10-30 公分以上

之水深，以臺灣石魚賓為例，30 公分是其偏好水深下限(參閱

圖 1)。 

(2) 臺灣溪流陡峭，不利於涵養水量，導致河道水位在雨季與旱

季間的差異極大，因此建議挑選降雨量相似的季節進行評估

比較。 

 (六) 「堤岸的植生保護」 

「堤岸的植生保護」是從河溪棲地評估指標中同名稱項目中，強

化細節定義與說明，略作調整後使其適合作細緻化的描述與操作。調

整重點主要是加入植生自然度與層次原則，並就原生多層次植被、人

為擾動或外來種植物拓殖等臺灣常見坡岸植被現象，依生態評估人員

之判斷，作評分微調。 

1. 「堤岸的植生保護」之評估目的與生態意義 

本評估指標目的，在瞭解河岸周遭植生帶狀況，並簡單區分

人為干擾程度。本項目聚焦在堤岸濱溪植物帶棲地與生態功能之

保護與維持，最近研究瞭解濱溪植物帶是溪流及陸域生態系緩衝

過度帶，具高生物多樣性之區域，是翠鳥、兩棲爬蟲、蜻蜓、豆



娘、螢火蟲與小型哺乳類棲地。濱溪植物帶提供多種生態功能，

如滯洪蓄洪、穩定水溫水質、提供生物棲地與縱橫向通道、調節

養分循環、穩定堤岸、減少土壤侵蝕等。然而在治理工程中常被

視為無利用價值的草生荒地與雜木林而移除。 

2. 河溪治理工程對「堤岸的植生保護」之影響 

(1) 治理工程對堤岸濱溪植物帶的主要影響是移除植生，濱溪植

物帶緩衝區域縮減或消失，既有棲地與生態功能衰退，水域

與陸域之連結功能阻斷。 

(2) 治理工程為了建構護岸、設置施工便道與土砂機具堆置場

等，而移除濱溪植物帶，而在完工後裸露面與混凝土量體上

植被難以生長回復。 

(3) 當施工超出預定施工範圍以外，影響工區周邊植生。 

(4) 植被移除後之裸露面，易有強勢外來種植物生長。 

(5) 堤岸植生所形成之綠帶所提供之縱橫向生物廊道阻斷。 

(6) 民眾趁勢進入耕作或作其他利用。 

3、施行「堤岸的植生保護」的對應生態友善措施 

(1) 工程設計上應優先保留層次完整的良好濱溪帶不干擾施作。 

(2) 施工便道與堆置場所設置優先選擇生態敏感度低之區塊如既

有便道與空地。 

(3) 以管理手段限制護岸與施工便道長度寬度。 

(4) 避免因驗收或長官視察等理由，作過度的坡岸整理。 

(5) 如濱溪帶移除在施工中移除，最後手段採用有效之補償計畫

如植生復育促進其恢復。 

4、「堤岸的植生保護」評估方法 

「堤岸的植生保護」之評估分級與評分量尺如表 6。其分別

評估左右兩岸的河岸植生帶，或濱溪植生帶覆蓋堤岸長度之「長

度百分比」，當植被覆蓋比例高、層次完整時，給予較高分級。

在分級確定後，生態評估人員就現場之觀察與狀況，依以下建議

酌以加扣分。 

當濱溪植被帶具完整的多層次原生植被，包含喬木、灌叢和

草本植被；或是植被呈茂密鬱閉；或植被幾無人為破壞的跡象



等；或是植被帶雖有破壞與擾動，但逐漸生長演替有恢復趨勢。

得酌予加分，加分以不超過分級上限為原則。 

濱溪植生分層以喬木優於灌叢，草本次之，視覆蓋比率得酌

予加分。在林相上是天然林優於人工林，竹林、果園次之，草生

地較差，道路建物最差，得視狀況酌予加分。 

當濱溪植被帶是灌叢和草本植被，缺乏喬木；或是明顯受人

為擾動如整地、砍伐、除草等造成植被消失或損傷；或是大樹因

治理工程移除；或是有外來入侵種植物拓殖等。得酌予扣分，扣

分以不超過分級下限為原則。 

表 6 「堤岸的植生保護」評估分級與評分量尺 

 

5、「堤岸的植生保護」細節說明 

(1) 評估範圍為濱水線至堤岸治理邊界，左右岸需分開評分。 

(2) 植生覆蓋長度百分比以樹冠或植株垂直投影於地面之長度估

算。 

(3) 當植被完全被移除，坡岸裸露，或混凝土包覆，或為道路與建

物用途，則為 0 分。 

(七) 「河岸植生帶寬度」 

「河岸植生帶寬度」保留沿用河溪棲地評估指標之同名稱項目，其

在臺灣溪流環境適用度高，因此不予更動。 

1、「河岸植生帶寬度」之評估目的與生態意義 



本評估指標目的，在瞭解河岸植生帶寬度，並簡單區分人為

干擾程度。本項目聚焦在堤岸河岸植生帶，或稱濱溪植生帶寬度

之維持，當寬度越大，則其所提供的棲地面積、緩衝功能與綠帶

廊道功能則越高。 

2、河溪治理工程對「河岸植生帶寬度」之影響 

(1) 治理工程中最極端的是直接移除濱溪植物帶與坡岸植被，造成

兩岸十數公尺或數十公尺之裸露面，或混凝土、柏油鋪面，導

致動植物棲息地與個體損失，與棲地與生態功能後續恢復能力

降低。 

(2) 護岸與施工便道設置，阻隔水陸域間植物帶棲地與生態功能之

連續性，縮減以溪流為中心之棲地的核心區域，並影響陸生生

物利用溪流之縱橫向廊道。 

3、維持「河岸植生帶寬度」的對應生態友善措施 

(1) 優先保留良好濱溪植物帶，或是部分保留不移除，以保留後續

恢復所需之多樣化棲地和植物種源。 

(2) 限縮護岸回填區寬度至 3 公尺以內，控制裸露坡面，以利坡岸

植被恢復。 

(3) 施工便道與堆置場所設置優先選擇生態敏感度低之路線或區

塊。 

(4) 設計多孔隙材質護岸，或在溪床保留灘地或回淤區提供濱溪植

被生長，恢復植生帶寬度。 

4、「河岸植生帶寬度」評估方法 

「河岸植生帶寬度」之評估分級與評分量尺如表 7。其分別評

估左右兩岸的河岸植生帶，或濱溪植生帶(涵括高灘地植生)，從濱

溪線起往上坡起算植生帶寬度(公尺)，直至被沿溪縱向治理工程、

道路、人為開發利用與建物設施切斷為止。當植生帶切斷時，植生

帶之生態功能即阻斷不連續。植生帶至少 6 公尺方具最低生態效

益，24 公尺以上為健全的濱溪綠帶，植生帶越寬，給予較高分級。

在分級確定後，生態評估人員就現場之觀察與狀況，依以下建議酌

以加減分。 

當濱溪植被帶具完整的多層次原生植被，包含喬木、灌叢和草

本植被；或是植被呈茂密鬱閉；或植被幾無人為破壞的跡象等；或



是濱溪植物帶與兩岸森林完整連接；或是植被帶雖有破壞與擾動，

但逐漸生長演替有恢復趨勢；或是嚴格控制回填區裸露面小於 3 公

尺等。得酌予加分，加分以不超過分級上限為原則。 

濱溪植生分層以喬木優於灌叢，草本次之，視覆蓋比率得酌予

加減分。在林相上是天然林優於人工林，竹林、果園次之，草生地

較差，道路建物與混凝土鋪面最差，得狀況酌予加減分。 

當濱溪植被帶灌叢和草本植被；或是明顯受人為擾動如整

地、砍伐、除草等造成植被消失或損傷；或是大樹因治理工程移

除；或是有外來入侵種植物拓殖等。得酌予扣分，扣分以不超過

分級下限為原則。 

表 7 「河岸植生帶寬度」評估分級與評分量尺 

 

5、「河岸植生帶寬度」細節說明 

(1) 操作上寬度以正攝垂直投影於地面之寬度計算。 

(2) 左右岸需分開評分。 

(3) 當植被完全被移除坡岸裸露，或混凝土包覆，或為道路與建

物用途，則為 0 分。 

(八) 「溪床寬度變化」 

「溪床寬度變化」是參考河溪棲地評估指標之評估模式與評分量

尺，所設計之新指標。本評估指標用於評估河溪治理工程前後，溪床

寬度之變化與恢復。野溪治理往往根據通洪計算結果，拓寬溪床至不

會溢淹的寬度，而大幅改變溪流的棲地與河道樣貌，溪床在完工後往



往寬廣裸露，影響溪流生態存續與恢復甚大。為鼓勵與提醒工程設計

人員避免過度設計，回歸最低限度之溪寬。 

1、「溪床寬度變化」之評估目的與生態意義 

本評估指標目的在於評估野溪經過治理後，溪床寬度的改變

程度與溪床開闊程度。溪床寬度改變，除了直接影響溪流河相、

水域棲地多樣性與其生態功能外，同時反映在溪床的兩岸植生罩

蓋度與營養累積程度上。溪寬較窄，植生罩蓋度佳之溪流，水溫

偏低也相對穩定，降低溪床因曝曬而高溫之機率，有助於良好水

域生態維持。溪寬較窄，植物有機碎屑容易進入溪流食物鏈中。

溪床寬度亦反映了動物從兩岸森林移動往來至流水區之距離，期

間距離越小，動物利用溪流的困難度與風險越低，友善度與可利

用性越高。 

2、河溪治理工程對「溪床寬度變化」之影響 

(1) 主要影響是拓寬溪床，治理工程設計時，為取得足夠通洪空

間疏排洪水，往往拓寬河道。溪流上游與支流之坑溝與溪溝

(寬約 5-6 公尺)，拓寬幅度越高，往往可達原溪床寬度之 3
倍，在溪幅稍寬之野溪(寬約 8-10 公尺以上)，拓寬幅度約原

溪床寬度之 1.5 倍。如果有滯洪空間等之特殊考量，則拓寬幅

度更大。 

(2) 溪床拓寬幅度越大，對於水域棲地環境、濱溪植被、高灘地

植被、溪中小島等之移除面積越大，溪流之生態功能在施工

後往往消失不易恢復。 

3、降低「溪床寬度變化」的對應生態友善措施 

(1) 優先從整體流域面向考量災害嚴重程度與野溪治理必要性，

避免工程設置於棲地與生態功能良好之溪段。 

(2) 溪流周邊如為國有地，則考量設置為安全緩衝區，保留大水

溢淹空間，降低治理頻度與強度。 

(3) 精算工程與通洪防災安全需求，降低溪床拓寬幅度。 

4、「溪床寬度變化」評估方法 

「溪床寬度變化」之評估分級與評分量尺如表 8。其評估方

式是估算施工前後溪床裸露無植被區域寬度之比例變化，以原溪

床寬度 10 公尺為界，就 10 公尺以下溪溝/坑溝，與 10 公尺以上



野溪/溪流兩組分開評估。依「施工後溪床寬度／原溪床寬度」計

算比值。施工前後溪床裸露無植被生長區的寬度越接近 1，即施

工後溪寬越接近原溪寬時，給予較高分級與評分。在分級確定

後，生態評估人員就現場之觀察與狀況，依以下建議酌以加扣

分。 

當全段或部分自然溪段或濱溪植被帶被保留，或是野溪經過

自然或人力復育後，坡岸植被與濱溪植被向溪流生長，降低溪床

裸露面寬度，或設置低水流路或深槽區，提供灘地復育濱溪植生

空間等，得酌予加分，加分以不超過分級上限為原則。 

當溪床整平、壓實、混凝土封底、移除坡岸植被時，不利溪

流寬度恢復自然樣貌，得視狀況酌予加分，扣分以不超過分級下

限為原則。 

表 8 「溪床寬度變化」評估分級與評分量尺 

 

5、「溪床寬度變化」細節說明 

(1) 「原溪床寬度」可從從施工前自然溪寬，或工區上下游參考點

溪寬推估而得。 

(2) 溪床裸露無植被區域從濱溪植物帶邊緣的樹木/植物根部算起，

代表逕流平常沖刷溢淹，植物難以生長之區域。非從植物上部

形成的罩蓋計算。 

(3) 在災害過後，則「原溪床寬度」是評估災害後治理前之溪寬，

以彰顯治理工程修復受損溪床之生態效益。 

(九) 「縱向連結性」 

「縱向連結性」是參考河溪棲地評估指標之評估模式與評分量尺，



所設計之新指標。本評估指標用於評估溪流治理工程中，因橫向構造物

防砂壩與固床工設置，對水生生物，尤其是洄游性魚類，或是陸域動物，

所形成的縱向阻隔程度。臺灣野溪經過連年治理，上下游主支流布滿人

造橫向構造物，切割阻隔水生生物族群與棲地，必須予以正視和納入評

估，因此設計「縱向連結性」新指標，納入「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

蹤評估指標」中。「縱向連結性」主要考量橫向構造物與溪床間之落差，

並就多孔隙自然材質之使用、橫向構造物坡度、高縱向連結性壩體設計

與伏流斷流等臺灣常見之工程與溪流因子，依生態評估人員之判斷，作

評分微調。 

1、「縱向連結性」之評估目的與生態意義 

本評估指標目的在瞭解評估溪段，縱向連結上下游溪流棲地之

通暢程度，稱為「縱向連結性」。自然的溪流落差低，水流型態多

樣，足以提供水生生物為了生存、生育、避難、迴游所需之順暢縱

向移動通道，尤其是臺灣常見的洄游生物如鱸鰻、日本禿頭鯊、湯

鯉、黑鰭枝芽鰕虎、毛蟹與陸蟹等，尤其依賴良好的縱向連結以完

成其生活史。縱向順暢的溪流溪床，也可以提供陸生生物覓食、移

動與逃生之縱向路徑。從更大的環境與生態學尺度來看，在臺灣切

割破碎之環境條件，與極端降雨與颱風洪水的氣候條件下，溪流良

好的縱向連結性，可以維繫上下游生物族群之交流，流域中不同族

群之個體可以交流、擴散、遞補，以分散滅絕風險，在基因層級亦

可避免長期族群隔離所造成之遺傳品質劣化。 

2、河溪治理工程對「縱向連結性」之影響 

(1) 主要影響是阻斷生物縱向游溯路徑。高聳的防砂壩與固床工直

接截斷溪流，限制水陸域動物縱向移動。 

(2) 乾季缺乏雨水補注時，或橫向構造物設置後上游因土砂淤積，

溪水往往伏流入地下，或是溪床乾涸而形成斷流現象，亦形成

水生生物之縱向阻隔。 

(3) 以上縱向阻隔，可能限制水生生物在流域中的分布範圍，壓縮

水生生物可利用的溪段。 

3、維持「縱向連結性」的對應生態友善措施 

(1) 優先從整體流域考量橫向構造物設置必要性，避免設置新壩，

進而拆除或改善既有舊壩落差。 



(2) 其次是精算工程與安全需求，盡可能減少壩體數目與壩體高度。 

(3) 然後使用較友善的防砂壩與固床工設計，如開口或高通透壩體

設計、或連續式低壩取代高壩、降低落差等減輕縱向阻隔之設

計，可提供水生生物游溯與動物縱向通行。 

(4) 最後再考慮斜坡、魚道、疊石等輔助設施。 

4、「縱向連結性」評估方法 

「縱向連結性」之評估分級與評分量尺如表 9。其評估量測橫

向構造物最低處與下方水面間落差(公分)，當落差較低於 50 公分

時，水生生物通過機率較高，給予較高分級。在分級確定後，生態

評估人員就現場之觀察與狀況，依以下建議酌以加扣分。 

當橫向構造物材質具孔隙度與粗糙度；或是橫向構造物坡度低

於 45 度；或是有改善縱向連結性之設計(如各型魚道)等。視其維持

縱向通透功能，得酌予加分，加分以不超過分級上限為原則。 

視當地目標魚種之上溯能力與橫向構造物高度之落差，得酌予

扣分，扣分以不超過分級下限為原則。 

當評估溪段逕流水乾涸無水深時，或斷流與伏流，表示該處縱

向連結完全阻斷，以 0 分計。 

表 9 「縱向連結性」評估分級與評分量尺 

 

5、「縱向連結性」細節說明 

(1) 應整體考量評估溪段，優先評估工區最嚴苛段或瓶頸段如最高

壩、最大落差、或最不自然段。包括與既有工程交接處。 

(2) 依據臺灣常見溪流魚種之一般跳耀能力，極限是 50 公分，高於

1 公尺以上魚類難以通過。 



(3) 溪流有水時量測橫向構造物最低點與下方水面(如潭區水面)溪
床間落差(公分)，如溪流乾涸，則量測橫向構造物最低點與溪

床間之落差，作為評分標準。 

(4) 橫向構造物具高粗糙度、高孔隙度與低坡度有利水生生物通行。 

(5) 自然之障礙如瀑布，不適用本評估指標，視為特例個案討論。 

(6) 有常流水或洄游性生物之溪流應重視此項目。 

(7) 紀錄時需特別註明調查日期、河道水深及枯、豐水期等作為後

續評估參考。 

(10) 「橫向連結性」 

「橫向連結性」是參考河溪棲地評估指標之評估模式與評分量尺，

所設計之新指標。本評估指標用於評估溪流治理工程中，因縱向構造物

如護岸建置，與隨之而來的施工便道布設、濱溪植被或溪畔林移除等，

對陸生生物，尤其是依賴水陸域連結之食蟹獴、蛙類與陸蟹等，所形成

的橫向阻隔程度。臺灣野溪經過連年治理，上下游主支流連綿混凝土護

岸，切割阻隔水陸域棲地與通道，必須予以正視和納入評估，因此設計

「橫向連結性」新指標，納入「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指標」

中。「橫向連結性」主要考量以護岸為主的縱向構造物與溪床間之垂直

落差，並就連結鄰近自然棲地程度、邊坡粗糙度和濱溪植被帶有無等臺

灣常見溪流環境因子，依生態評估人員之判斷，作評分微調。 

1、「橫向連結性」之評估目的與生態意義 

本評估指標目的在瞭解評估溪段，橫向連結溪流水域棲地與兩

岸陸域森林棲地之通暢程度，稱為「橫向連結性」。自然的溪流坡

岸落差低，可供動物通行的緩坡與路徑多，兩岸濱溪植物帶茂密完

整，足以提供動物為了生育、覓食、活動所需之順暢橫向移動通道

與隱蔽環境，尤其是頻繁往來水陸域棲地，須從森林進入溪流覓食

的「橫向連結性」指標生物食蟹獴；或是棲息於溪流，須進入陸域

繁殖的蛙類和龜鱉類；或是棲息於森林底層，以溪流為通道降海繁

殖的陸蟹等。以上舉例物種尤其依賴良好的橫向連結以求生或完成

其生活史。溪流良好的橫向連結性，也可以維繫兩岸動物族群之交

流與擴散。 

2. 河溪治理工程對「橫向連結性」之影響 



(1) 主要影響是阻斷動物橫向通行路徑。高聳的護岸直接截斷水陸

域間自然通道，限制動物橫向移動，形成橫向阻隔，可能限制

壓縮動物可利用的溪段與陸地坡岸 

(2) 可能導致動物受困溪床難以逃脫。 

3、維持「橫向連結性」的對應生態友善措施 

(1) 優先從整體流域考量護岸設置必要性，避免設置新護岸，進而

改善既有舊護岸。 

(2) 其次是精算工程與安全需求，盡可能保留自然坡岸，避免連續

性水泥護岸，減少護岸長度。 

(3) 然後考慮使用較友善和多樣化的護岸設計，如砌石等多孔隙工

法、緩坡、低矮化設計、善用支流匯口作為橫向通道等。 

(4) 在護岸材質選擇上，自然邊坡優於乾砌和其他多孔隙設計，其

次是漿砌，混凝土最差。 

(5) 最後手段才是設置動物坡道或是通道等輔助設施。 

4、「橫向連結性」評估方法 

「橫向連結性」之評估分級與評分量尺如表 10 與表 11。考慮

坡度、最大落差(公分)與可通行溪段比例等因子，以海拔 800 公尺

為界，就低海拔(800 公尺以下)，與中、高海拔(800 公尺以上)分別

評估。其中低海拔(800 公尺以下)部分主要考慮龜鱉類可通行之坡

度與最大落差，中、高海拔(800 公尺以上)非龜鱉類棲地，主要考

慮兩棲類與食蟹獴可利用之坡度與最大落差。 

當坡度越小，最大落差低，可通行溪段比例高，則目標動物通

過機率較高，給予較高分級。在分級確定後，生態評估人員就現場

之觀察與狀況，依以下建議酌以加扣分。 

當護岸每 40 公尺設置動物通道；或是動物通道設置位置連結

自然棲地；或是濱溪植被帶恢復阻隔降低；或是邊坡粗糙度高或自

然坡面等。得酌予加分，加分以不超過分級上限為原則。 



表 10 「橫向連結性」評估分級與評分量尺 (低海拔 800 公尺以下) 

 

表 11 「橫向連結性」評估分級與評分量尺 (中、高海拔 800 公尺以上) 

 

5、「橫向連結性」細節說明 

(1) 本項評估分級優先順序為坡度與最大落差，著重在該整治段

線狀的通透度。 

(2) 最大落差：護岸坡面每階的最大垂直高度。 

(3) 動物通道設置處應盡可能接近森林環境，但避免開挖森林，

設置時要求最低限度開挖。 



(4) 動物通道坡度需小於 40 度、寬度需大於 40 公分，坡面需粗

糙化，垂直落差小於 5 公分。 

(5) 粗糙度：摩擦力高容易讓動物攀爬、移動者佳。 

(6) 數值訂定依據 

A.坡度：底限 40 度(龜鱉，特生數據)；上限 60 度(食蟹獴)，

依野外目擊經驗判斷。 

B.最大落差：以 5cm 為最高標準，20cm 為底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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